
关于印发淮北市安监局（煤炭局）2018
年度安全生产执法计划的通知

机关各科室、局属各事业单位，市经济开发区安监分局，淮北新型煤化工基地安监分局：

根据国家安监总局《安全生产执法手册》和《安全生产监管年度执法工作计划编制办法》等有关文件要求，淮北市安监局组织编写了《淮北市安监局2018年度安全生产执法计划》，经局长办公会议研究通过，并报经市政府批准，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在具体执行中，请根据月度执法计划的安排进一步编制每次执法检查的检查方案，每月一次汇总、装订成册备查。如果计划有重大变更、调整的，请将变更后的月度计划报市局法规事故科备案存档。

濉溪县、三区安监局和市局派出机构的执法计划要与市局执法计划相统一、相配合、互相补充，做到对企业监督检查的全覆盖、无缝隙，做到分级监管和属地监管的有机结合，全面履行安全生产监管责任。

淮北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8年3月20日
淮北市安监局（煤炭局）2018年度安全生产执法计划

 一、编制说明

1.计划的编制范围：本次编制的监督检查计划，共包含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含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和易制毒化学品）、职业卫生、应急救援、综合监管和宣传教育等7个行业领域，覆盖了淮北市安监局全部安全监管职责范围。

2.编制依据：淮北市安监局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编制的法律依据为《安全生产法》和国家安监局印发的《安全生产执法手册》，结合淮北市安监局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综合监管、职业卫生、应急救援、宣传教育的人员编制、经费保障、技术装备以及具体企业数量、分布情况，委托执法和授权执法的事业单位人员情况。编制本计划，参照了濉溪县、相山区、杜集区、烈山区安监局上报的《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互相衔接，互相补充。
二、编制原则和考量因素

1.编制原则：按照分级管理和属地管理相结合的原则编制本计划，对安监局直管业务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爆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煤矿、非煤矿山、职业卫生、应急救援，以及涉及重大危险源、重点监控的危险化学品、重点监控的企业重点安排监督检查，对央企中县区安监局无行政处罚权限的重点安排检查。其他类别的企业、单位按属地监管原则由县区、开发区分局监督检查。

2.考量因素：局属各科室行政执法人员、执法大队人员数量是计划最重要因素。目前，以上7个行业领域参加行政执法的人员分别为：煤矿14人，非煤矿山3人，危险化学品5人，综合监管3人，职业卫生2人，宣传教育3人，应急救援4人，以上科室和执法支队行政执法人员共计34人。

三、总法定工作日

1.统一确定2018年工作日为250天。
2.根据局内业务分工和职责权限，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综合、职业卫生、应急救援、宣传教育等7项监督检查职责制定专项执法计划。

3.总执法工作日=煤矿执法工作日+非煤矿山执法工作日+危险化学品执法工作日+职业卫生执法工作日+综合执法工作日+应急救援执法工作日+宣传教育执法工作日，其中：煤矿执法工作日1280个，非煤矿山执法工作日363个，危险化学品执法工作日767个，职业卫生执法工作日96个，综合执法工作日430个，应急救援执法工作日416个，宣传教育执法工作日199个，以上执法工作日合计3551个。
四、执法检查重点内容

1.全市共有煤矿17座，19对矿井，主要灾害为瓦斯和水害。煤矿执法检查的重点是：企业落实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情况，安全生产许可证规定的生产条件保障，安全生产标准化执行情况，隐患排查治理（风险管控六项机制）以及煤矿灾害治理。煤矿企业地面安全管理问题较多，也应列入重点检查。
2.全市共有非煤矿山11座，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检查重点是对7座地下矿山和4座地面采石场企业安全生产基础条件和企业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县、区安监局履行监督监管主体责任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指导；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纠正和依法行政处罚。

3.全市共有危险化学品企业207家，其中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9家、使用企业6家、经营企业192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2家，民爆生产、经营企业3家。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检查重点是对全市“两重点一重大”企业、单位安全生产基础条件和企业贯彻落实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县、区安监局履行监督监管主体责任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指导；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纠正和依法行政处罚。

4.综合监管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检查重点是对工商贸“八大类”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条件进行动态检查，对县、区政府和市政府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履行监督监管主体责任情况进行督查和指导；对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纠正和依法行政处罚。

5.职业卫生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检查的重点是对全市职业危害严重或者重点监控企业作业现场职业危害防护工艺、设备和措施等进行动态监督检查；重点查处严重危害职工身体健康、职业病高发和群众举报的企业和单位；对县、区安监局履行监督监管主体责任的行政行为进行监督指导。

6.宣传教育安全生产行政执法重点是对县、区政府和市政府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履行安全生产宣传教育责任情况进行督查和指导，对各类企业、培训机构的安全培训工作检查指导，对依法培训、持证上岗情况进行检查，依法行政处罚违法违规行为。

7.应急救援执法检查的重点是市安监局直接监管的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爆等5个行业领域内企业的应急救援工作，包括应急救援预案、应急救援物资、应急救援演练、事故中应急情况评估等，重点检查企业事故预防情况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应急救援执法检查应与重点监管的行业、领域主管业务部门配合进行。
五、监督检查工作有关要求

 1.廉洁自律。 行政执法人员不得利用行政执法工作与行政执法对象产生任何利益联系。

 2.依法行政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全过程必须符合法定内容、程序和工作制度的要求，在证据采集（信息获得）、履行程序、行政执法文书使用等各个环节依法依规进行。

 3.闭环管理。 对监督检查过程发现不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达不到安全标准的、存在问题或安全隐患的必须进行闭环管理的，依法立案、整改、验收、销案。

 4.信息报告。 安全生产行政执法的信息按要求完善档案、卷宗整理，按“两公示一公开”要求在网站公示公开，按信息报告制度上报省局和国家局。

附件：1.淮北市安监局2018年度煤矿安全生产执法检查计划

2.淮北市安监局2018年度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执法计划
3.淮北市安监局2018年度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执法计划    
4.淮北市安监局2018年度安全生产综合监管执法计划

5.淮北市安监局2018年度职业健康监管执法检查计划

6.淮北市安监局2018年度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执法计划

7.淮北市安监局2018年度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执法计划

淮北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煤炭局）
2018年度煤矿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为规范煤矿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严格依法行政，落实行政执法检查责任，提高监管执法效能，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发〔2016〕32号）、《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落实煤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责任的通知》（皖政办秘〔2017〕9号），根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手册>的通知》、《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暂行规定》及《关于印发安全生产监管年度执法工作计划编制办法》，结合我市煤矿实际，现编制《淮北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煤炭局）2018年度煤矿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的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强化红线意识，坚守底线思维；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执法检查，强化重点领域安全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增强安全生产执法工作的有效性和权威性，强化、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二、工作目标和主要任务 

（一）工作目标：进一步落实煤矿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扎实开展煤矿安全治本攻坚，坚决杜绝较大及以上事故，控制一般事故，事故起数和死亡人数实现双下降，确保全市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二）主要任务：深入开展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落实安全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严厉打击违法违规生产经营行为；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抓好安全专项整治；大力开展宣传教育，扎实推进企业的安全文化建设，营造更加浓郁的安全生产氛围；着力加强安全基础工作，提高本质安全水平，不断提升安全保障能力和安全管理水平。
三、编制依据
1．有关法律规定、政策规定。
2．全市安全生产工作重点。
3．全市煤矿灾害特点及安全生产状况。
四、编制原则
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量力而行、提高效能的原则进行编制，着重强化监督检查计划编制的科学性、前瞻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注重将监督检查计划与全市安全生产实际相结合，与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相结合，与隐患排查治理和打非治违工作相结合。
五、全市煤矿基本情况
全市共有煤矿17座，19对井，其中濉溪县境内13对、相山区境内1对、杜集区境内4对、烈山区境内1对。主要灾害类型为瓦斯和水害。
瓦斯灾害矿井
煤与瓦斯突出矿井10对：任楼煤矿、袁店一井、邹庄煤矿、临涣煤矿、杨柳煤矿、青东大井、童亭煤矿、朔石东部井、五沟煤矿、卧龙湖煤矿。高瓦斯矿井6对：杨庄煤矿、朱庄煤矿、孙疃煤矿、界沟煤矿、双龙公司、朔石西部井。低瓦斯矿井3对：恒源煤矿、刘东煤矿、青东东部井。
水害类型矿井
水文地质类型极复杂矿井3对：任楼煤矿（含陷落柱水）、杨庄煤矿、朱庄煤矿。水文地质类型复杂矿井2对：界沟煤矿、恒源煤矿。水文地质类型中等矿井14对：袁店一井、邹庄煤矿、临涣煤矿、杨柳煤矿、青东大井、童亭煤矿、朔石东部井、孙疃煤矿、五沟煤矿、卧龙湖煤矿、双龙公司、朔石西部井、刘东煤矿、青东东部井。
六、监督检查主要内容
1.“元旦”、“春节”、“两会”、“十一”期间的安全督查，安全督查；
2.冬季“三防”、雨季“三防”检查；
3.聘请中介机构检查；
4.“一通三防”、防治水、顶板管理、机电运输检查；
5.安全生产标准化检查；
6.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安全培训、安全费用提取使用情况、职业卫生、应急管理的检查；
7.对县区安全监管部门及企业的督查；
8.陪同上级部门及领导的检查；
9.配合其他业务科室的检查；
10.联合执法检查、机动执法检查；
11.举报案件的核查、违法违规生产案件的调查及处罚、协助煤矿伤亡事故调查；
12.局领导安排的其他监督检查工作。
七、检查方式
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广随机抽查规范事中事后监管的通知》（国办发〔2015〕58号）的要求，检查企业与参加检查人员主要采取重点检查、定期检查、专项检查、随机抽查的方式，其他检查方式配合。
八、全年总监督检查工作日
煤炭监管人员共14人，每人年工作（365-115）=250天，总监督检查工作日为14人×250天=3500工作日。
（一）年度总监督检查计划

全年计划执法检查煤矿98次。（具体安排见附表）
对近三年中发生伤亡事故的石台矿业、青东煤矿、袁店一井、孙疃煤矿、恒源煤矿、卧龙湖煤矿等6对矿井；对灾害程度大的任楼煤矿、杨庄煤矿、邹庄煤矿、朱庄煤矿、杨柳煤矿、童亭煤矿、五沟煤矿、界沟煤矿等8对矿井进行重点检查57矿次（不含随机抽查）。
随机抽查31矿次，占总检查次数的31.6%。
（二）检查执法工作日
1.日常安全监管执法工作日

1）煤矿现状调查和风险评估复查，“元旦”期间、冬季“三防”检查。计划4个矿，每次4人，共4×4=16个工作日；

2）“春节”期间安全督查，矿领导跟班带班制度的执行情况检查。计划5矿次，每次6人，共5×6=30个工作日；

3）“两会”期间安全检查，“一通三防”检查。计划10矿次，每次6人，共10×6=60个工作日；

4）“雨季三防”、“防治水”检查。计划10矿次，每次6人，共10×6=60个工作日；

5）聘请中介机构全面检查。计划18矿次，每次6人，共18×6=108个工作日；

6）安全督查、安全费用提取使用情况检查、矿领导跟班带班检查。计划5矿次，每次6人，共5×6=30个工作日；

7）“十一”期间督查，隐患排查治理、职业卫生检查。计划5矿次，每次6人，共5×6=30个工作日；

8）安全标准化抽查，机电运输检查。计划5矿次，每次6人，共5×6=30个工作日；

9）安全培训、应急管理、顶板管理检查。计划5矿次，每次6人，共5×6=30个工作日；

10）随机抽查。计划31矿次，每次6人，共31×6=186个工作日；

全年计划安排16+30+60+60+108+30+30+30+30+186=580个工作日。

2.其他执法检查工作日
参考以往工作实际，2018年计划安排7项其他检查执法工作内容。

1）协助煤矿伤亡事故调查处理。参照近三年辖区内煤矿事故协助调查工作，2018年预计10个工作日。

2）煤矿生产安全举报案件的核查、违法违规生产案件的调查及处理。参照近三年对地方煤矿举报核查、违法违规生产安监调查及处理，省属煤矿属地监管后，2018年预计80个工作日。

3）陪同上级部门及领导的检查。参照近三年统计，2018年预计150个工作日。

4）联合执法检查。参照近三年统计，2018年预计60个工作日。

5）开展机动执法检查。参照近三年统计，2018年预计80个工作日。

6）对县区及企业的督查。参照近三年统计，2018年预计30个工作日。

7）其他检查。参照近三年统计，2018年预计100个工作日。

全年其他执法检查累计：10+80+150+60+80+30+100=510个工作日。

3.全年执法工作日共计：580+510=1090个工作日。
（三）非执法检查工作日

1.约谈、听取申诉、统计分析等
参照近三年统计，2018年预计30个工作日。
2.值班
参照近三年统计，2018年预计50个工作日。
3.学习、会议、培训、考核
每周一下午业务学习半天，14×52×0.5=364工作日；会议、培训、考核预计56个工作日。2018年预计420个工作日。
4.病、事假
参照近三年统计，每人每年5天，2018年预计14人×5天=70个工作日。
5.法定年休假
1-9年工龄8人，年休假每人5天；10-19年工龄2人，年休假每人5天；20年工龄以上4人，年休假每人15天； 共计5×8+2×10+4×15=120个工作日。
6.参加党群活动
每周五下午政治学习半天，14×52×0.5=364个工作日；“三会一课”以及其他党群活动，预计100个工作日；共计464个工作日。
7.内业
1256个工作日。
以上7项非执法检查工作：
30+50+420+70+120+464+1256=2410个工作日；
全年法定工作日= 1090+2410=3500个工作日。
附件：2018年度淮北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煤炭局）煤矿监管监督检查计划表
.
淮北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煤炭局）2018年度煤矿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表
	日期
	计划检查对象
	主要检查内容
	检查形式
	检查  次数
	工作日
	备注

	1月
	任楼煤矿袁店一井界沟煤矿卧龙湖煤矿
	煤矿现状调查和风险评估复查；“元旦”期间检查,放假期间跟班、值班安排；冬季“三防”检查，防火、防冻、防风雪等相关措施制定执行情况。
	定期检查
	4
	16
	　

	
	4对矿井
	随机抽查
	随机抽查
	4
	24
	　

	2月
	朔里矿业刘东煤矿朱庄煤矿双龙公司袁店一井
	“春节”期间、前后的安全督查，放假期间跟班、值班安排，复产情况；煤矿领导井下跟班带班检查，跟班带班计划制定、落实、公示及奖惩。
	专项检查
	5
	30
	　

	
	3对矿井
	随机抽查
	随机抽查
	3
	18
	　

	3月
	任楼煤矿袁店一井临涣煤矿杨柳煤矿神源煤化工
	“两会”期间的安全检查，“两会期间”安全措施的落实；“一通三防”检查，通风、防火、防瓦斯、防尘的管理。
	定期检查      专项检查
	5
	30
	　

	
	3对矿井
	随机抽查
	随机抽查
	3
	18
	　

	4月
	童亭煤矿五沟煤矿卧龙湖煤矿石台矿业杨庄煤矿
	“一通三防”检查，通风、防火、防瓦斯、防尘的管理。
	专项检查
	5
	30
	　

	
	3对矿井
	随机抽查
	随机抽查
	3
	18
	　

	5月
	临涣煤矿杨柳煤矿青东煤业朔里矿业刘东煤矿
	“雨季三防”按照要求值守、应急物的资储备；“防治水”检查，防治水规划的制定、制度的落实。
	专项检查
	5
	30
	　

	
	3对矿井
	随机抽查
	随机抽查
	3
	18
	　

	6月
	五沟煤矿杨庄煤矿朱庄煤矿界沟煤矿恒源煤矿
	“雨季三防”按照要求值守、应急物的资储备；“防治水”检查，防治水规划的制定、制度的落实。
	专项检查
	5
	30
	　

	
	3对矿井
	随机抽查
	随机抽查
	3
	18
	　

	7月
	任楼煤矿袁店一井神源煤化工临涣煤矿杨柳煤矿青东煤业童亭煤矿五沟煤矿
	聘请中介机构检查，全面检查。
	全面检查
	8
	48
	　

	8月
	孙疃煤矿双龙公司袁店一井界沟煤矿神源煤化工
	安全督查、安全费用提取使用情况检查，制度的建立，相关费用提取和使用；煤矿领导井下跟班带班检查，跟班带班计划制定、落实、公示及奖惩。
	专项检查
	5
	30
	　

	
	3对矿井
	随机抽查
	随机抽查
	3
	18
	　

	9月
	卧龙湖煤矿石台矿业杨庄煤矿朱庄煤矿界沟煤矿恒源煤矿孙疃煤矿双龙公司朔里矿业刘东煤矿
	聘请中介机构检查，全面检查。
	全面检查
	10
	60
	　

	10月
	任楼煤矿袁店一井神源煤化工临涣煤矿杨庄煤矿
	隐患排查治理检查，制度的建立落实，隐患的排查及治理；职业卫生检查，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健康档案、台账。
	专项检查
	5
	30
	　

	
	3对矿井
	随机抽查
	随机抽查
	3
	18
	　

	11月
	杨柳煤矿青东煤业石台矿业界沟煤矿刘东煤矿
	安全生产标准化检查，对照检查井下采掘、一通三防、机电、运输、防治水，地面厂房、食堂、宿舍；机电运输检查。
	专项检查
	5
	50
	　

	
	3对矿井
	随机抽查
	随机抽查
	3
	18
	　

	12月
	恒源煤矿任楼煤矿袁店一井杨庄煤矿朱庄煤矿
	安全培训，培训相关规定，计划制定、实施、档案的建立；应急管理检查，按照规定计划的制定、实施及总结；顶板管理检查，按照规程规定管理顶帮。
	专项检查
	5
	30
	　

	
	3对矿井
	随机抽查
	随机抽查
	3
	18
	　


淮北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2018年度非煤矿山安全监管执法计划

为进一步增强安全监管工作的针对性和前瞻性，正确履行安全监管职责，规范安全监管执法行为，提高安全监管执法效能，根据国家、省有关非煤矿山安全监管执法指示精神，根据国家安监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监管手册〉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6]113号）、《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暂行规定》（安监总局24号令）和《安全生产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要求，结合我市非煤矿山实际，制定我市2018年非煤矿山安全监管执法工作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树立“以人为本、安全发展”的理念，强化和落实企业主体责任，加强政府监管，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及时消除事故隐患，确保我市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二、工作目标和措施

（一）有效控制伤亡事故。努力防范一般事故，杜绝较大以上生产安全事故。

（二）深化隐患排查治理。以严格执法为手段，以机电运输、通风、顶板、防治水等关键环节为重点，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        

（三）强力推进安全质量标准化。推进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提档升级，力争市属非煤矿山安全质量标准化创建再上一个新台阶。

（四）强化企业主体责任。督促企业加大安全投入，加强安全基础管理，建立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落实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五）继续推进双重预防机制和构建六项机制建设，紧紧围绕防范和遏制较大及以上事故，抓住辨识管控重大风险和排查治理重大隐患这两个关键，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推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落到实处。

（六）继续推进职业健康一体化监管。组织开展非煤矿山领域专项治理、监管工作评估、现状调查、重点工作检查等专项工作，强化对职业病危害严重行业职业病危害防治工作的督促、指导。

截止2017年底，全市现有非煤地下矿山6家，露天采石厂4家，地质勘探企业2家，爆破采掘施工企业4家。2018年鹏程和松山两家露天采石厂采矿许可证到期不再延续，列入2018年关闭计划。2018年淮北长兴矿业廖家铁矿、淮北相山水泥程蒋山采石厂等2家矿山企业准备建设，淮北通鸣矿业高楼山采石厂2018年第2季度投产。2018年全市共有11家非煤矿山生产企业，2家地勘企业，4家采掘、爆破施工企业。

对市属矿山重点检查，每月检查不少于一次，对县区直管的矿山督查，一季度不少于两次，对基建矿山一般检查，每两个月督查一次，采掘、爆破施工及地勘企业为一般检查，每季度抽查1次。

说明:①根据执法人员数量，安全大检查的内容以检查计划确定的主要检查内容为准，国家安监总局24号令第八条规定的其它检查内容分解到其它专项或定期检查内；②计划内检查的具体内容以当次检查预案确定的检查线路、地点涉及的内容为准。

三、 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执法工作日的确定

2018年非煤矿山安全监管配备3人。工作日拟定为250个。

（一）总法定工作日的确定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监管员数量=250×3=750个工作日

其中：国家法定工作日=全年总天数-双休日-法定节假日

说明：1、全局从事非煤矿山安全监管执法工作人员3人；

2、 全年总天数365天；

3、 双休日=52周×2天/  周=104天；

4、 元旦、春节、清明节、五一、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等共计11天法定假日。

（二）非监管工作日的确定（ 105个工作日）

1、 学习、培训及参加市相关部门有关会议

学习、出差培训、参加省安监局、省经信委和市相关会议，参照2016年、2017平均数据，2018年每人按20天计算，合计：3×20=60个工作日。

2、 法定年休假

3人工龄均超过20年，每人休假15天；合计 15×3=45工作日。

（三）其它监管工作日的确定（277个工作日）

1、 各类统计报表统计上报工作

每月需1个工作日，需1名工作人员，共需：1×1×12=12个工作日。

2、 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报告的登记建档、跟踪监控、督促整改、执法档案的建档工作、行政执法案件的调查处理工作

每季度需2个工作日，需2名工作人员，共需：2×2×4=16个工作日。

3、 参与非煤矿山安全生产事故及安全生产举报案件的调查

按照近几年的统计，平均每年参与各类案件的调查、取证、处理8起，每起案件需要3名工作人员调查1天，共需：8×3=24个工作日。

4、 参与省安监局和省经信委的督查

按照过去三年开展督查平均次数计算，预计2018年参加督查8次，每次2天，每次派2名工作人员参加，共需：8×2×2=32个工作日。

5、完成上级机关安排的其它工作任务。按每季度人均2天计算，共需：2×3×4=24个工作日。

6、 准备、召开全县非煤矿山安全监督工作会议和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宣传贯彻会议

计划每季度召开一次非煤矿山安全工作会议，每次会议每人准备材料1天，每次会议召开1天，3人参加，共需：2×3×4=24个工作日。

7、局政治学习。每周五下午参加局政治学习，每次学习半天，每年按参加42次计算，每次3人参加，共需：3×0.5×42=63个工作日。

8、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审查。受省安监局委托，审查非煤矿山安全生产许可，2018年全市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延期、变更和申请领办约6家，每家资料审查2天，每次2名工作人员，共需：2×2×5=24个工作日。

9、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的监督核查。2018年全市有1家露天矿山竣工验收，2家地下矿山二期工程竣工验收，每次竣工验收监督核查需2人参加，共需：3×2=6个工作日。

10、 机动监管工作日

因工作的不确定性，全年机动监管工作日计划为52个（平均每人每月约17个）。

（四）现场执法工作日的确定和检查频次的确定（368个工作日）

现场执法检查主要包括安全质量标准化大检查、定期检查、专项检查，计划如下：

1、 安全质量标准化检查及专家“会诊”（54个工作日）

检查的主要内容有：根据《安徽省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质量标准化标准及考核评级办法》和国家安监总局《关于全面开展非煤矿山“三项监管”工作的通知》，主要检查安全管理质量标准；机电提升运输安全质量标准；地下采矿安全质量标准；通风防水安全质量标准,职业卫生档案和职业卫生现状评介。

检查时间、对象、频次和工作日：计划2018年1月、6月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邀请马鞍山矿山研究院非煤矿山专家，联合县区安监局对全市6家地下矿山和3家采石厂进行一次安全质量标准化检查。共检查6家地下矿山3家采石厂，每次需3名检查人员，每天检查1家，共需：9×3×2=54个工作日。

2、 专项检查（264个工作日）

全年计划开展机电运输、雨季三防、机械通风、顶板管理、采空区治理、外包工程管理、边坡治理等专项检查。

（1）机电运输和雨季“三防”专项检查

主要检查内容：提升运输系统安全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设备设施的完好情况及检测检验情况，日常安全检查维护及隐患整改情况，应急预案演练及职工应急培训情况，发生坠罐、跑车事故的矿山企业吸取事故教训、落实整改方案和防范措施的情况等。防治水机构的建立情况，防汛责任制和值班制度的落实情况，防汛工作计划、措施及应急预案制定情况，水害隐患排查治理情况，防水设备的配备和防排水设施的完善情况，防治水原则和防治水措施的执行情况等。

检查时间、对象、频次及工作日：计划4、8月份对全市6家矿山进行防治水专项检查，每家矿山检查一次，每次3名检查人员，每次检查1天，共需：3×6×2=36个工作日 。

（2）机械通风、中毒窒息、职业健康专项检查

主要检查内容：通风安全的规章制度建立情况，通风技术人员的配备情况，主扇及局部通风机的运行情况，阻燃风筒的更换情况，通风管理台账的建立情况，各种检测仪器的配置情况，有毒有害气体的检测情况，自救器的配置及工人使用情况；职工职业健康档案和职业卫生现状评介。

检查时间、对象、频次及工作日：计划3、11月份对全市6家矿山抽查10矿次，每次3名检查人员,每次检查1天，共需：3×10×=30个工作日 。

（3）顶板管理、采空区治理和外包工程专项检查　

主要检查内容：主要检查月度生产计划的编制和执行情况；采掘作业规程和安全技术措施的执行情况，顶板管理制度落实情况；矿领导及项目部管理人员与工人同下井同上井情况，领导下井计划公示情况，采空区调查摸底情况，采空区的治理方案的编制情况，井上下对照图的填绘情况，治理方案的组织施工情况，治理效果情况；外包单位的资质情况；外包单位安全管理人员及技术力量的配备情况；发包单位和承包单位的安全管理协议签订情况；外包单位安全教育培训与持证情况；外包单位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安全培训制度、档案的建立和实施情况；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特种作业人员持证情况。

检查时间、对象、频次及工作日：计划9月份对全市6家矿山进行顶板管理、矿领导带班下井、采空区治理和外包工程专项检查。　

专项检查，每家矿山每年检查1次，每次3名检查人员，每次检查1天，共需：3×6=18个工作日 。

（4）边坡治理专项检查

主要检查内容：采石厂边坡治理情况，爆破警戒情况，边坡危石清理情况，雨雪天气停工情况，车辆保养维修情况。

检查时间、对象、频次及工作日：计划每季度对烈山区的1家采石厂检查一次，每个月对市安监局直管的2家水泥用采石厂检查一次，安全质量标准化检查及专家“会诊”的两个月除外。每次3名检查人员，每次检查1天，共需：4×1×3+2×10×3=72个工作日 。

（5）勘探施工单位、爆破采掘施工企业专项检查

主要检查内容：每季度对325队等6家地勘单位、爆破采掘单位进行抽查5矿次，检查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安全管理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情况，安全隐患排查情况，人员的培训教育情况，职工的健康档案建立情况等。

检查时间、对象、频次及工作日：每季度抽查5家勘探施工单位、爆破采掘施工企业，每家单位检查1天，每次3名检查人员，共需：3×5×4=60个工作日。

（6）对县区安监局督查。每半年对濉溪、烈山安监局进行关于非煤矿山责任落实、隐患整改、五项执法、打非治违等情况督查，每次3名工作人员，每次检查1个工作日，共需2×2×3=12个工作日。

（7）对3家基建矿山进行安全检查。每两个月对3家基建矿山进行督查，重点督查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建立落实情况，安全机构的建立情况，领导带班下井情况，特种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情况，“三同时”情况，是否按设计进行施工建设情况，每次3名工作人员，每次检查1个工作日，共需6×3×2=36个工作日。

3、 定期检查（50个工作日）

每年冬季“三防”、国庆节期间、春节前后对全市6家地下矿山和3家采石厂进行安全检查。

（1） 冬季“三防”安全检查。

主要检查内容：企业各级领导落实防寒防冻防火工作情况，井筒除冰情况，井下是否有用煤球炉、电油灯取暖情况，要害场所的消防器材配置情况，井下是否有非阻燃电缆、风筒等。

检查时间、对象、频次及工作日：计划12月份抽查5家矿山企业，每次3名检查人员，每次检查1天，共需：5×3=15个工作日。

（2）2018年安全隐患整改复查及春节、国庆节前后安全检查

主要检查内容：停产检修工作方案制定和落实情况及节后复产的安全保障措施，炸药管理情况，全员安全培训情况。安全隐患排查情况，领导带班情况，2018年限期整改的安全隐患整改落实情况等。

检查时间、对象、频次及工作日：春节、国庆节前后检查6家地下矿山和3家采石厂，每家矿山检查需1天，每次检查需3名检查人员，共需：9×3=27个工作日。

（3）对2017年安委会成员单位安全生产目标考核

按市安委会安排2月底3月初份对全市约4家安委会成员单位进行2017年的安全生产目标考核工作，每家单位需1天，需2名检查人员配合参加，共需4×2=8个工作日。

（五）现场执法检查频次的确定

计划全年现场执法检查频次为：安全质量标准化大检查频次+专项检查频次+定期检查频次=54/3+264/3+15/3+27/3+8/2

=18+88+5+9+4=124次。

重点检查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36/124=29%

淮北市安监局非煤矿山2018年执法检查工作计划
	检查时间
	检查对象
	检查次数
	工作日
	检查内容

	一月
	 全市9家非煤矿山生产企业 
	9
	27
	 2017年度安全质量标准化及专家会诊、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邀请马鞍山矿山研究院专家对全市6家生产地下矿山和3家露天采石场各生产系统进行全面安全检查。 

	
	 2家基建矿山专项督查
	2
	6
	重点督查安全生产责任制的建立落实情况，安全机构的建立情况，三同时的进展情况。

	二月
	直管两家水泥采石场边坡专项检查 
	2
	6
	 节前安全大检查及节后复产验收检查。主要检查节日期间安全保障措、停产检修工作方案施制定和落实情况。

	
	
	
	
	

	
	双随机抽查3家县区直管的非煤矿山企业 
	3
	9
	督查假期间值班安排情况。企业落实节后复产各项安全措施情况；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持证情况。

	
	市安委会成员单位
	4
	8
	对4家安委会成员单位进行2017年度安全生产目标考核。

	三月
	双随机抽检查5家地勘采掘施工企业
	5
	15
	地质勘探企爆破采掘施工业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安全管理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安全培训计划的制定和落实，安全隐患排查整改，车辆运输及登高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

	
	太平矿业
	1
	3
	机械通风、职业健康专项检查。重点通风安全的规章制度的建立，通风技术人员的配备，阻燃风筒的更换，通风管理台账的建立，有毒有害气体的检测情况，自救器的配置情况及工人使用；职工职业健康档案和职业卫生现状评介。

	
	督查县区直管的3家地下矿山企业
	3
	9
	

	
	直管两家水泥采石场边坡专项检查
	2
	6
	直管矿山检查。边坡治理情况，收尘钻机的使用情况。 工人劳动防护用品的佩戴情况，放炮警戒情况等。

	四月
	 全市6家地下矿山企业机电运输和雨季三防专项检查
	6
	18
	检查矿井提升系统运行管理及相关设备设施检测检验；供、配电及通讯系统使用管理、防水、排水系统完善及水灾防范措施落实；防汛制度和物测准备情况。

	
	相山水泥
	1
	3
	边坡治理，收尘钻机的使用， 工人劳动防护用品的佩戴，台阶高度是否超过规定米，放炮警戒情况等。

	
	众城水泥
	1
	3
	

	
	督查2家基建矿山
	2
	6
	基建进度情况，“三同时”办理情况，人员培训上岗情况，安全机构及规章制度的建立情况，是否按设计进行建设。

	五月
	双随机抽检查5家地勘采掘施工企业
	5
	15
	地质勘探企爆破采掘施工业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安全管理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安全培训计划的制定和落实，安全隐患排查整改，车辆运输及登高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 

	
	三家采石场边坡治理专项检查
	3
	9
	采石厂边坡治理情况，爆破警戒情况，边坡危石清理情况，车辆保养维修情况，按台阶开采情况，外包单位的管理情况，放炮警戒情况等。

	
	督查烈山区、濉溪县安监局
	2
	6
	县区安监局非煤矿山责任落实、隐患整改、五项执法、打非治违等情况督查。

	
	 太平矿业二期工程专项检查
	1
	3
	二期工程进展情况，外包单位的管理情况，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情况。

	六月
	全市9家非煤矿山企业安全质量标准化检查及专家会诊
	9
	27
	2018年度安全质量标准化及专家会诊、政府购买服务检查，邀请马鞍山矿山研究院专家对全市6家生产地下矿山和三家露天采石场各生产系统进行全面安全检查。 

	
	基建矿山项检查
	2
	6
	基建进度情况，“三同时”办理情况，人员培训上岗情况，安全机构及规章制度的建立情况，是否按设计进行建设。

	七月
	抽查5家地勘采掘施工企业
	5
	15
	地质勘探爆破采掘施工业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夏天野外防暑降温劳保用品发放；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安全管理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安全培训计划的制定和落实，安全隐患排查整改，车辆运输及登高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情况，野外作业用电安全、消防情况等。

	
	
	
	
	

	
	
	
	
	

	
	直管两家水泥采石场及通鸣矿矿业边坡专项检查 
	3
	9
	采石厂边坡治理情况，爆破警戒情况，边坡危石清理情况，下雨天气停工情况，车辆保养维修情况，按台阶开采情况，外包单位的管理情况放炮警戒情况等。

	
	
	
	
	

	
	
	
	
	

	
	太平矿业
	1
	3
	井下-240、-300、-312、-330等各中段生产系统通风、顶板管理、供电等隐患排查，外包单位的管理情况。

	八月 
	6家地下矿山企业开展机电运输和雨季专项检查
	6
	18
	检查矿井提升系统运行管理及相关设备设施检测检验情况；检查矿井主提升装置、主通风机、主排水设施和空气压缩机等重要设备是否按规定装备、检修和检测检验；供、配电及通讯系统使用管理情况、防水、排水系统完善及水灾防范措施落实情况；防汛制度和物测准备情况。

	
	督查两家基建矿山
	2
	6
	基建进度情况，三同时办理情况，人员培训上岗情况，安全机构及规章制度的建立情况，是否按设计进行建设。

	
	
	
	
	

	
	 三家采石场边坡治理专项检查
	3
	9
	采石厂边坡治理情况，爆破警戒情况，边坡危石清理情况，下雨天气停工情况，车辆保养维修情况，按台阶开采情况，外包单位的管理情况放炮警戒情况等。

	九月 
	 全市6家地下矿山企业顶板管理采空区管理和外包工程专项检查
	6
	18
	主要检查月度生产计划的编制和执行，采掘作业规程和安全技术措施的执行情，顶板管理制度落实情况，围岩破碎区域选用支护，顶板沉降观察，矿、项目部领导带班下井，六大系统运行，对外包工程的管理，隐患整改的闭合情况等。

	
	两家直管矿山相山、众城水泥边坡专项检查
	2
	6
	采石厂边坡治理情况，爆破警戒情况，边坡危石清理情况，雨雪天气停工情况，车辆保养维修情况，按台阶开采情况，外包单位的管理情况，外包单位的管理情况等。

	
	督查烈山区、濉溪县安监局
	2
	6
	县区安监局非煤矿山责任落实、隐患整改、五项执法、打非治违等情况督查。

	十月 
	 3家非煤地下矿山生产企业国庆期间安全专项检查
	3
	9
	秋收期间工人情绪稳定情况，班前会的安全教育开展情况，作业规程的贯彻执行情况，反三违开展情况。安全隐患排查情况，领导带班情况，安全隐患整改落实情况，机电运输系统设备检修完好情况，特种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情况，全员安全责任制的建立情况等。

	
	3家采石场国庆期间安全专项检查
	3
	9
	班前会的安全教育开展情况，爆破措施的贯彻执行情况，反三违开展情况。安全隐患排查情况，安全员现场安全检查情况，安全隐患整改落实情况，特种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情况，全员安全责任制的建立情况等。

	
	两家基建矿山督查
	2
	6
	基建进度情况，"三同时"办理情况，是否按设计进行建设，人员培训上岗情况，安全机构及规章制度的建立情况.

	十一月执法计划
	对5家地质勘探爆破采掘施工业安全专项检查
	5
	15
	重点检查夏天野外防暑降温劳保用品发放情况；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安全管理人员及特种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情况，安全培训计划的制定和落实情况，安全隐患排查整改情况，车辆运输及登高作业人员的持证上岗情况，野外作业用电安全情况、消防情况等。

	
	
	
	
	

	
	
	
	
	

	
	
	
	
	

	
	
	
	
	

	
	对县区直管的4家地下矿山和太平矿业进行机械通风、中毒窒息、职业健康督查
	5
	10
	通风安全的规章制度的建立情况，通风技术人员的配备情况，主扇及局部通风机的运行情况，阻燃风筒的更换情况，通风管理台账的建立情况，各种检测仪器的配置情况，有毒有害气体的检测情况；职工职业健康档案和职业卫生现状评介。

	
	
	
	
	

	
	
	
	
	

	
	
	
	
	

	
	两家直管的采石场相山、众城进行安全检查
	2
	6
	采石厂边坡治理情况，爆破警戒情况，边坡危石清理情况，下雨天气停工情况，车辆保养维修情况，按台阶开采情况，外包单位的管理情况放炮警戒情况等。

	十二月执法计划
	抽查5家地下矿山 
	5
	15
	冬季"三防”安全检查矿山各级领导落实防寒防冻防火工作情况，井筒除冰情况，井下是否有用煤球炉、电油汀取暖情况，要害场所的消防器材的配置情况等。

	
	
	
	
	

	
	
	
	
	

	
	3家露天矿山冬季"三防”检查 
	3
	9
	冬季露天矿山恶劣天气应急物资准备情况，劳动用品佩戴情况，收尘钻机的使用情况。安全隐患排查情况，安全员现场安全监督情况，安全隐患整改落实情况等。 

	
	
	
	
	

	
	 2家基建矿山专项督查查
	2
	6
	基建矿山检查基建进度情况，是否按设计进行建设，"三同时"办理情况，人员培训上岗情况，安全机构及规章制度的建立情况。

	
	
	
	
	


淮北市安监局2018年度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监管执法工作计划

2018年，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爆行业安全行政执法工作将充分利用安全技术服务机构专业技术支持开展，行政执法监察工作重点为全市涉及危险化学品生产、“两重点一重大”的企业等重点监管单位。在依靠专业的安全技术服务排查隐患的同时，进一步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以企业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和“六项机制”风险防控工作为抓手，提高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意识，督促企业加大安全投入，改造落后的生产工艺，加强安全培训，进一步夯实企业安全生产基础。

一、全市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企业基本情况
截止目前，全市共有涉危企业207家，其中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9家（南方气体、恒发气体、临涣焦化、鸿源焦化、巨成化工、安徽卓泰化工、华清化工；淮北相恒气体、淮北宝相气体），危险化学品使用企业6家，经营192家。民爆企业3家，烟花爆竹批发企业2家，危险化学品运输企业9家，规模以上涉氨企业5家。

二、检查执法主要内容
(一)节后复工安全检查

(二)烟花爆竹督查

(三)加油加气站专项督查

(四)危险化学品油气罐区安全专项整治

(五)企业安全体系建设情况专项督查

(六) “两重点一重大”危化企业安全隐患专项整治

(七)民爆行业专项安全检查

(八) “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九)高温雷雨及极端天气、安全月专项安全检查

(十)冬季安全大检查（冬季三防）

三、执法检查重点
(一)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爆行业执法监察重点

1.节后复工安全检查

节后复工安全检查主要针对全市涉及“两重点一重大” 的企业进行，重点检查其人员培训上岗情况，储存设施及相关安全设施的维护保养情况，安全制度、应急救援预案的修订情况，对企业全年的安全生产工作计划和全年危化品、民爆生产、使用、储存计划量进行审查，确保企业生产安全顺利。

2．烟花爆竹专项督查

2017年初，全市共设烟花爆竹长期专营店（专柜）约462家。其中三区设长期经营店74家；濉溪县设长期专营店18家，专柜370个。2018年，我市烟花爆竹禁放区内不再设烟花爆竹经营店，全市烟花爆竹长期专营店（专柜）预计减少30家，保持在430家左右。在烟花爆竹销售旺季，将重点督查郊区、城乡结合部地区的烟花爆竹专营店和零售点，对其安全距离、消防器材、烟花爆竹储存量、各类证件资质等情况进行督查，对查出的安全隐患，督促各县区安监局落实跟踪督办。加大烟花爆竹“打非治违”力度和督查力度，联合公安、工商、供销等部门开展烟花爆竹“打非治违”行动。在高温雷雨季节，会同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机构对两家烟花爆竹公司仓库的仓储条件、现场安全管理情况和流向管理信息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3．加油加气站专项督查

全市共有加油加气站107个，其中社会加油站36个，国有加油站（不含加油加气合建站）68个，加油加气合建站3个，。2018年计划开展两次针对加油加气站的专项督查。重点对社会加油站、国有加油站的现场安全管理、油罐区的安全现状等进行督查。按照加油站安全管理规范，对不符合要求的加油站督促所辖安全监管部门落实督办。

4．危险化学品油气罐区安全专项整治

对涉及储存设施的危险化学品企业的检查、督查将邀请专家进行全面排查。根据国家新制定的储罐区液位、监控、应急切断远程控制标准逐一排查，对其危化品管道、罐区的日常巡查维护、防雷设施检测、安全设施配备及监控情况进行检查，进一步督促企业建立完善油气罐区的安全管理体系，全面落实隐患巡查、隐患整改和岗位风险防控措施。

5．企业安全生产体系建设专项督查

安全生产体系建设专项督查包括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督查、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督查、“六项机制”风险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督查等。督促企业加大安全资金投入、规范安全培训、建立健全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体系等。督促县区安监部门加强对企业制度、规程、应急救援预案制定落实情况的监管，结合“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严查涉危企业非法新、改、扩建项目行为，做到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增强企业安全生产意识，杜绝非法违法行为的发生。

6．“两重点一重大”危化企业安全隐患专项整治

我市共有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危化企业17家。专项整治将对该类企业应急救援预案的备案、演练情况，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六项机制”风险防控工作开展情况，领导值班、巡查制度落实情况，重大危险源的监控情况、安全设施的日常保养、检测情况等开展整治。对我市涉及15种危化工艺的“重氮工艺（雷鸣科化）、聚合工艺（巨成化工）、加氢工艺（临涣煤焦化、临涣精苯厂）”等企业和涉及首批60种重点监管的危化品企业进行重点监督。

7.民爆行业专项安全检查

将分季节、分阶段、分重点的对我市民爆物品生产、储存企业进行检查。对生产车间、储存仓库等重点部位的安全设施、制度落实、日常管理、仓储检测、消防设施、应急预案、流向登记情况等进行排查，查出的安全隐患要求及时整改，确保生产安全。

8.“打非治违”专项行动

根据国家安全总局及省安监局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的工作部署，按照市政府打非治违行动方案，2018年将加大对各县区安监部门打非治违情况的督查力度。突出重点，对存在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的单位，一律责令停产整顿，并严格落实监管措施；对触犯法律的有关单位和人员，一律依法严格追究法律责任。联合公安、商务、工商等部门，对重点区域、重点行业进行全方位的排查。充分利用省局安全生产举报平台和社会举报，依法查处各类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将相关责任单位、责任人纳入安全生产“黑名单”，并将查处情况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开。
9. 高温雷雨及极端天气、安全月专项安全检查

在高温雷雨及极端天气专项安全排查中，联合消防、防雷办等部门对全市重点监管企业的防雷、防汛、消防等安全设施生产厂区及储存罐区进行排查，督促企业采取必要的防暑降温措施，加大日常巡查频次。结合安全生产月活动，督促企业加强安全生产宣传力度，提高职工应急处置能力，确保企业的安全平稳运行。

10.冬季安全大检查

根据冬季气候特点，组织各县区安监局对其辖区所有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使用单位，烟花爆竹批发零售单位，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全面安全排查督查，主要对冬季安全生产“防火、防寒、防冻、防滑、防泄漏中毒、防坍塌、防碰撞”等“七防”措施的制定与落实情况进行排查，保持冬季特别是元旦、春节期间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二)配合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执法检查

一是开展危险化学品运输安全专项行动。按照省、市相关文件要求，配合公安交通等部门加大危化品超载、超限整治力度。重点检查危化品运输驾驶人员证件、运输车辆定期检测、公安备案、行驶路线等。对全市9家从事危化品运输的企业人员资质、车辆登记进行全面排查，对车辆进行登记建档。督促危化企业加强危化品装卸的安全管理工作，完善运输人员、危化品名称、数量的登记。二是开展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专项检查。我市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单位分布较散，使用种类较多。结合“打非治违”专项行动，会同市公安局禁毒支队针对易制毒经营企业重点排查，检查企业进出登记制度，公安备案登记情况和使用备案情况，企业主要负责人、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持证上岗情况等，并将排查出的安全隐患登记备案。对拒不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企业依法予以处罚，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四、 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执法工作日的确定
按照统一安排，淮北经济开发区、安徽（淮北）新型煤化工合成材料基地的安全监管工作由市局授权管理，其执法人员数量及执法工作日的确定由各分局结合实际单独制定。

2018年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监管配备6人。其中危化品监管三科1人，监察支队5人。
（一）总法定工作日确定（共1500工作日）
2018年全年365天，共52周，公休日为52×2天，国家法定节假日11天。直接从事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安全监管和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监管执法人员总数为6人。总法定工作日为1500个工作日。测算如下：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规定的法定工作日（全年天数减全年公休减国家法定节假日数）×直接从事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和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行政执法人员总数=（365－52×2-11）×6=1500个工作日。

（二）执法工作日确定（共1062工作日）
1. 日常安全监管执法工作日（共512工作日）
（1）全年计划对2个烟花爆竹公司及专营店、零售摊点专项检查、督查，全年累计27次，每次安排4人用时1个工作日，合计4×27×1＝108个工作日。
（2）计划对全市中石化、中石油加油站、中海油加油站及社会加油站3种形式的加油站专项检查、督查，全年累计22次，每次安排4人用时1个工作日，合计4×22×1＝88个工作日。
（3）计划对全市3家民爆物品企业专项检查，累计6次，每次安排4人用时1个工作日，合计4×6×1＝24个工作日。
（4）计划对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企业专项检查，累计4次，每次安排4人用时1个工作日，合计4×4×1＝16个工作日。
（5）计划对冬季“三防”落实情况专项督查，累计8次，每次安排4人用时1个工作日，合计4×8×1＝32个工作日。
（6）计划对涉及“两重点一重大”的17家企业每年2次专项督查，每次安排4人用时1个工作日，合计17×2×4×1＝136个工作日。
（7）计划对高温雷雨季节进行专项检查，累计12次，每次安排4人用时1个工作日，合计12×4×1＝48个工作日。

（8）计划对“打非治违”专项行动，累计5次，每次安排4人用时1个工作日，合计5×4×1＝20个工作日。

（9）计划对节假日专项检查，累计10次，每次安排4人用时1个工作日，合计10×4＝40个工作日。

2. 双随机执法检查工作日（共144个工作日 ）
每月安排“双随机”安全执法检查3次，每次4人用时1个工作日，全年共需12×3×4×1＝144个工作日。

3.检查指导相关县、区安监局安全监管工作日（共144个工作日）
区域内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县、区、开发区、煤化工基地安监部门共6个，对相关县、区、开发区安监部门工作检查和指导每半年1次，每次6人用时2个工作日，全年共需6×2×6×2＝144个工作日。

4.其他执法工作日（共个262工作日）
参考2017年工作实际，2018年计划安排335个工作日用于其他执法检查

（1）各类统计报表统计上报工作(共24个工作日）
每月需1名工作人员2个工作日整理、统计、上报各类报表，共需1×2×12=24个工作日。

（2）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报告的登记建档、跟踪监控、督促整改及执法档案的建档工作（共16个工作日）
每季度需2个工作日，需2名工作人员，共需2×2×4=16个工作日。

（3）行政处罚告知书、行政处罚决定书等执法文书的下达（共36个工作日）
每月需1个工作日，需3名工作人员，共需1×3×12=36个工作日。

（4）安全生产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共60个工作日）
按照近几年的统计，平均每年各类举报案件的调查、取证、处理10起，每起案件需要3名工作人员调查2天，共需3×2×10＝60个工作日。

（5）参与上级机关、市政府组织的联合执法检查（共66个工作日）
按照过去两年开展联合执法检查平均次数计算，2018年参加联合执法检查6次，每次用时1个工作日派3名工作人员参加，共需6×3×1=18个工作日。
完成上级机关安排的其它工作任务，按每季度人均2个工作日，6个工作人员计算，共需2×4×6=48个工作日。
（6）准备、召开全市危险化学品安全监工作会议和上级有关文件精神宣传贯彻会议（共36个工作日）
计划每季度召开1次危险化学品安全工作会议，每次会议准备材料用时1个工作日，会议召开用时0.5个工作日，6名人员共需4×（1+0.5）×6=36个工作日。

（7）机动监管工作日（共24个工作日）
因工作的不确定性，全年机动监管工作日计划为24个。
（三）非执法工作日的确定（共438个工作日）
（1）值班（共72个工作日）
按照2013至2017应急值班及节假日值班平均情况统计，每人每月值班1个工作日，共需12×6=72个工作日。

（2） 学习、培训及参加省市有关会议（共204个工作日）

①学习。每人每周半个工作日，需要0.5×52×6=156个工作日。

②培训。每人每年5天，需要5×6=30个工作日。

③考核。全年每人1天，需要1×6=6个工作日。

④工作会议。参加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视频会，每年4次，每次需要半个工作日，共需要0.5×6×4=12个工作日。

（3） 参加党群活动（共99个工作日）

①局里统一组织的学习活动。每月1次，每次半个工作日，需要0.5×6×12=36个工作日。

②支部党员大会活动。每季度1次，每次半个工作日，需要0.5×6×4=12个工作日。

③支部委员会活动。3位委员，每月1次，每次0.25个工作日，需要0.25×3×12=9个工作日。

④党员党课学习。每季度1次，每次0.25个工作日，需要0.25×6×4=6个工作日。

⑤党员活动日。每月1次，每次0.5个工作日，需要0.5×6×12=36个工作日。

（4）病假、事假（共18个工作日）
每人全年3天，合计3×6=18个工作日。
（5）法定年休假（共45个工作日）
1人工龄超过20年，年休假15天；1人工龄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1人工龄已满1年不满10年人，年休假5天，合计1×15+1×10+4×5=45个工作日。

附件：淮北市2018年度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监管执法工作计划表

淮北市安监局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行业2018年度执法工作计划
	一月份

	日期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及重点
	工作日
	检查次数
	检查形式
	备注

	一月
	奥瑞化工
	对前期安全查出的安全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复查，督查其节日期间领导值班、带班情况。
	1
	1
	结合冬季“三防”工作开展节前安全检查
	因配合上级相关部门检查、完成局交办的其他任务，计划可能做适当调整

	
	鸿源焦化
	对前期安全查出的安全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复查，督查其节日期间领导值班、带班情况。
	1
	1
	结合冬季“三防”工作开展节前安全检查
	

	
	雷鸣科化
	对其节假日期间及停产期间领导带班、值班、巡查制度落实情况、职工安全培训持证上岗情况、监控设施的配备使用情况，隐患巡查整改情况等进行检查。
	1
	1
	结合冬季“三防”工作开展节前安全检查
	

	
	烟花爆竹“打非治违”
	联合供销、消防、公安等部门，督查各县区烟花爆竹“打非治违”工作开展情况。
	4
	4
	明察暗访相结合
	

	
	淮北市瑞祥烟花爆竹公司
	重点检查烟花爆竹储存场所的安全管理情况、领导带班制度落实情况、职工安全培训持证上岗情况、监控设施的配备使用情况、隐患排查台账、烟花爆竹流向登记落实情况等（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烟花爆竹专项检查
	

	
	濉溪县瑞虹烟花爆竹公司
	重点检查烟花爆竹储存场所的安全管理情况、领导带班制度落实情况、职工安全培训持证上岗情况、监控设施的配备使用情况、隐患排查台账、烟花爆竹流向登记落实情况等（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烟花爆竹专项检查
	

	
	相山区、杜集区烟花爆竹专营店及零售店
	督查其安全距离、烟花爆竹储存、摆放、消防设施配备、销售现场安全管理情况等。
	1
	1
	烟花爆竹专项督查
	

	
	烈山区、濉溪县烟花爆竹专营店及零售店
	督查其安全距离、烟花爆竹储存、摆放、消防设施配备、销售现场安全管理情况等。
	1
	1
	烟花爆竹专项督查
	

	
	“双随机”抽查
	　
	3
	3
	“双随机”抽查
	定期开展

	按照统一安排，淮北经济开发区、安徽（淮北）新型煤化工合成材料基地的安全监管工作由市局授权管理，其执法计划由各分局单独制定。


	二月份

	日期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及重点
	工作日
	检查次数
	检查形式
	备注

	二月
	烟花爆竹专营店及零售店
	督查其安全距离、烟花爆竹储存、摆放、消防设施配备、销售现场安全管理情况等。
	4
	4
	烟花爆竹专项督查（该项工作于2月28日完成）
	因配合上级相关部门检查、完成局交办的其他任务，计划可能做适当调整

	
	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点检查其危险化学品管理人员、从业人员节后复工安全培训情况及节后复工保障措施落实情况。
	1
	1
	节后复工检查
	

	
	巨成化工
	重点检查其从业人员安全培训台账、全年安全生产工作计划的制定及安全隐患巡查记录,节后复工保障措施落实情况。
	1
	1
	节后复工检查
	

	
	恒发气体
	检查其现场安全管理情况，压力容器检测检验情况、安全设施的维保情况、职工安全培训台账等（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节后复工检查
	

	
	鸿源焦化
	重点检查企业生产、储存场所的安全管理情况；对领导带班制度落实情况、职工安全培训持证上岗情况、监控设施的配备使用情况、重点监控危化品的储罐区安全管理情况等进行排查（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节后复工检查
	

	
	节假日值班
	3
	3
	安全巡查
	

	
	“双随机”抽查
	　
	3
	3
	“双随机”抽查
	定期开展

	按照统一安排，淮北经济开发区、安徽（淮北）新型煤化工合成材料基地的安全监管工作由市局授权管理，其执法计划由各分局单独制定。


	三月份

	日期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及重点
	工作日
	检查次数
	检查形式
	备注

	三月
	濉溪县社会加油站专项督查（具体由县局安排）
	督查加油站安全距离、安全管理人员持证上岗情况、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档案、应急救援预案的可操作性，安全设施的维保情况、防雷防静电设施的配备使用情况、加油现场安全管理情况等。
	1
	1
	加油加气站安全专项督查
	因配合上级相关部门检查、完成局交办的其他任务，计划可能做适当调整

	
	烈山区社会加油站专项督查（具体有烈山区安监局安排）
	督查加油站安全距离、安全管理人员持证上岗情况、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档案、应急救援预案的可操作性，安全设施的维保情况、防雷防静电设施的配备使用情况、加油现场安全管理情况等。
	1
	1
	加油加气站安全专项督查
	

	
	相山区、杜集区社会加油站专项督查（具体由两区安监局安排)
	督查加油站安全距离、安全管理人员持证上岗情况、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档案、应急救援预案的可操作性，安全设施的维保情况、防雷防静电设施的配备使用情况、加油现场安全管理情况等。
	2
	2
	加油加气站安全专项督查
	

	
	中海油淮北分公司隶属加油站专项检查
	重点对油罐区的安全管理、从业人员的操作岗位职责落实情况、安全设施的维保情况等进行排查。
	2
	2
	加油加气站安全专项整治
	

	
	中石油淮北分公司隶属加油站专项检查
	重点对油罐区的安全管理、从业人员的操作岗位职责落实情况、安全设施的维保情况等进行排查。
	2
	2
	加油加气站安全专项整治
	

	
	中石化淮北分公司隶属加油站专项检查
	重点对油罐区的安全管理、从业人员的操作岗位职责落实情况、安全设施的维保情况等进行排查。
	3
	3
	加油加气站安全专项整治
	

	
	“双随机”抽查
	　
	3
	3
	“双随机”抽查
	定期开展

	按照统一安排，淮北经济开发区、安徽（淮北）新型煤化工合成材料基地的安全监管工作由市局授权管理，其执法计划由各分局单独制定。


	四月份

	日期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及重点
	工作日
	检查次数
	检查形式
	备注

	　
	南方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重点对其乙炔生产车间、氧气充装车间、气柜安全管理情况进行排查，检查其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应急救援预案的备案、安全资金保障等安全措施的制定落实情况。对前期查出的安全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复查。（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危险化学品油气罐区安全专项整治
	　

	
	恒发气体
	重点对其乙炔生产车间、氧气充装车间、气柜安全管理情况进行排查，检查其职工安全教育培训、应急救援预案的备案、监控室设施的运行、安全资金保障等安全措施的制定落实情况。对前期查出的安全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复查。（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危险化学品油气罐区安全专项整治
	

	
	鸿源焦化
	重点检查其危险化学品管理人员、从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重大危险源备案情况及危化品进出台账、现场安全管理情况，对其储罐区、化产车间、气柜安全管理情况进行排查。（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两重点一重大”企业及危险化学品油气罐区安全专项整治
	

	
	大唐淮北发电厂（虎山电厂）
	对其制氢站、液氨罐区、酸罐区现场安全管理情况及各项安全规章制度、现场应急处置方案等进行检查。（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两重点一重大”企业及危险化学品油气罐区安全专项整治
	

	
	中石化百善油库
	重点检查其危险化学品管理人员、从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及危化品进出台账,对其储罐区安全管理情况进行排查（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两重点一重大”企业及危险化学品油气罐区安全专项整治
	

	
	国安电力
	对其制氢站、液氨罐区、酸罐区现场安全管理情况及各项安全规章制度、现场应急处置方案等进行检查。（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两重点一重大”企业及危险化学品油气罐区安全专项整治
	

	
	“双随机”抽查
	　
	3
	3
	“双随机”抽查
	定期开展

	按照统一安排，淮北经济开发区、安徽（淮北）新型煤化工合成材料基地的安全监管工作由市局授权管理，其执法计划由各分局单独制定。


	五月份

	日期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及重点
	工作日
	检查次数
	检查形式
	备注

	五月
	巨成化工
	重点对其生产车间安全管理情况，危险化学品储罐区监控情况，安全设施的维保情况、隐患排查体系的建设落实情况等进行检查。（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两重点一重大”企业及危险化学品油气罐区安全专项整治
	因配合上级相关部门检查、完成局交办的其他任务，计划可能做适当调整

	
	安徽华清化工有限公司
	重点对其危险化学品储罐区的监控情况，液位、温度等远程控制系统的运行情况，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档案，安全资金的投入情况等进行检查。（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两重点一重大”企业及危险化学品油气罐区安全专项整治
	

	
	金科化工
	重点对其二氧化硫储存区、甲醛储存区的监控情况，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档案，安全资金的投入情况等进行检查。（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两重点一重大”企业及危险化学品油气罐区安全专项整治
	

	
	奥瑞化工
	对其危化品储存区安全管理情况，重大危险源备案及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情况进行检查。（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两重点一重大”企业及危险化学品油气罐区安全专项整治
	

	
	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
	对其火工品生产、储存现场的监控运行情况、防雷防静电设施的检测情况、安全设施的维保情况进行排查。（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民爆行业专项安全检查
	

	
	雷鸣民爆公司徐楼仓库
	重点检查其民用爆炸物品进出台账，现场防火措施落实情况，值班情况及监控报警情况。（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民爆行业专项安全检查
	

	
	中煤科工集团淮北爆研院
	对其火工品化验、储存现场的监控运行情况、防雷防静电设施的检测情况、安全设施的维保情况进行排查。（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民爆行业专项安全检查
	

	
	“双随机”
抽查
	　
	3
	3
	“双随机”抽查
	定期开展

	按照统一安排，淮北经济开发区、安徽（淮北）新型煤化工合成材料基地的安全监管工作由市局授权管理，其执法计划由各分局单独制定。


	六月份

	日期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及重点
	工作日
	检查次数
	检查形式
	备注

	六月
	安全咨询日
	配合做好安全咨询日的宣传及准备工作
	1
	1
	配合做好安全生产宣贯工作
	结合高温雷雨天气专项行动的同时，对企业安全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因配合上级相关部门检查、完成局交办的其他任务，计划可能做适当调整

	
	中石化淮北分公司百善油库
	检查其防雷设施的检测情况、人员持证上岗情况、罐区及管道的维保措施落实情况，督促做好高温雷雨季节的防雷防汛等安全工作。
	1
	1
	高温雷雨及极端天气专项检查
	

	
	巨成化工
	检查其罐区安全管理情况及人员资质、防雷检测情况、法兰、管道的维保情况，督促做好高温雷雨季节的防雷防汛等安全工作。（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高温雷雨及极端天气专项检查
	

	
	奥瑞化工
	检查其罐区安全管理情况及防雷检测情况、法兰、管道的维保情况，督促做好高温雷雨季节的防雷防汛等安全工作。（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高温雷雨及极端天气专项检查
	

	
	安徽华清化工有限公司
	检查其罐区安全管理情况及防雷检测情况、法兰、管道的维保情况，督促做好高温雷雨季节的防雷防汛等安全工作。（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高温雷雨及极端天气专项检查
	

	
	恒发气体
	重点检查其生产现场安全管理情况，压力容器是否的装卸、运输情况。对其防雷检测情况、防暑降温措施的制定及落实情况进行排查，督促做好高温雷雨季节的防雷防汛等安全工作。（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高温雷雨及极端天气专项检查
	

	
	金科化工
	检查其罐区安全管理情况及人员资质、防雷检测情况及防暑降温用品的发放情况，督促做好高温雷雨季节的防雷防汛等安全工作。（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高温雷雨及极端天气专项检查
	

	
	“双随机”抽查
	　
	3
	3
	“双随机”抽查
	定期开展

	按照统一安排，淮北经济开发区、安徽（淮北）新型煤化工合成材料基地的安全监管工作由市局授权管理，其执法计划由各分局单独制定。


	七月份

	日期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及重点
	工作日
	检查次数
	检查形式
	备注

	七月
	雷鸣民爆公司徐楼仓库
	重点检查其火工品仓库安全管理情况，现场监控报警情况，防雷检测情况及各类消防设施的配置情况，督促做好高温雷雨季节的防雷防汛等安全工作。
	1
	1
	高温雷雨季节专项检查
	结合高温雷雨天气专项行动的同时，对企业安全隐患整改情况进行复查。因配合上级相关部门检查、完成局交办的其他任务，计划可能做适当调整

	
	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点检查其火工品仓库、生产车间各类消防设施的配置情况，防暑降温等各项措施的落实情况。督促做好高温雷雨季节的防雷防汛等安全工作。
	1
	1
	高温雷雨季节专项检查
	

	
	南方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重点检查其现场安全管理情况，压力容器是否按要求装卸、运输。防雷检测情况、防暑降温措施是否制定及落实，督促做好高温雷雨季节的防雷防汛等安全工作。（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高温雷雨季节专项检查
	

	
	鸿源焦化
	对其储罐区、化产车间、气柜安全管理情况进行排查。检查其高温防暑措施制定落实情况、防雷检测情况，督促做好高温雷雨季节的防雷防汛等安全工作。
	1
	1
	高温雷雨季节专项检查
	

	
	濉溪县瑞虹烟花爆竹公司
	对其烟花爆竹储存是否存在“三超”现象进行排查，督促做好高温雷雨季节的防雷防汛等安全工作。
	1
	1
	高温雷雨季节专项检查
	

	
	淮北瑞祥烟花爆竹公司
	对其烟花爆竹储存是否存在“三超”现象进行排查，督促做好高温雷雨季节的防雷防汛等安全工作。
	1
	1
	高温雷雨季节专项检查
	

	
	“双随机”抽查
	　
	3
	3
	“双随机”抽查
	定期开展

	按照统一安排，淮北经济开发区、安徽（淮北）新型煤化工合成材料基地的安全监管工作由市局授权管理，其执法计划由各分局单独制定。


	八月份

	日期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及重点
	工作日
	检查次数
	检查形式
	备注

	八月
	濉溪县、烈山区部分地方加油站（具体由各县区局统一安排）
	督查加油站安全管理人员持证上岗情况、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档案、防雷防静电设施的配备使用情况、油罐区安全管理情况、安全隐患查改情况等
	2
	2
	结合高温雷雨季节及极端天气专项行动，开展加油站安全督查，督促各县区安监部门进一步加强安全监管力度
	因配合上级相关部门检查、完成局交办的其他任务，计划可能做适当调整

	
	杜集区、相山区地方加油站（具体由各区安监局安排）
	督查加油站安全管理人员持证上岗情况、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档案、防雷防静电设施的配备使用情况、油罐区安全管理情况、安全隐患查改情况等
	2
	2
	结合高温雷雨季节及极端天气专项行动，开展加油站安全督查，督促各县区安监部门进一步加强安全监管力度
	

	
	中石油淮北分公司加油站
	检查加油站安全管理人员持证上岗情况、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档案、防雷防静电设施的配备使用情况、油罐区安全管理情况、安全隐患查改情况等
	2
	2
	结合高温雷雨季节及极端天气专项行动，开展加油站安全检查，督促各县区安监部门进一步加强安全监管力度
	

	
	中石化淮北分公司加油站
	检查加油站安全管理人员持证上岗情况、从业人员的安全培训档案、防雷防静电设施的配备使用情况、油罐区安全管理情况、安全隐患查改情况等
	2
	2
	结合高温雷雨季节及极端天气专项行动，开展加油站安全检查，督促各县区安监部门进一步加强安全监管力度
	

	
	金科化工
	对安全体系建设、安全资金投入情况、安全管理人员资质情况、安全职责、安全管理“网格化”落实情况进行排查；督促杜集区安监部门加强对危化品企业的制度、规程、应急救援预案制定落实情况的监管
	1
	1
	企业安全生产体系建设及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专项督查
	

	
	金冠玻璃
	对安全体系建设、安全资金投入情况、安全管理人员资质情况、安全职责、安全管理“网格化”落实情况进行排查；督促相山区安监部门加强对危化品企业的制度、规程、应急救援预案制定落实情况的监管
	1
	1
	企业安全生产体系建设及安全主体责任落实专项督查
	

	
	“双随机”
抽查
	　
	3
	3
	“双随机”抽查
	定期开展

	按照统一安排，淮北经济开发区、安徽（淮北）新型煤化工合成材料基地的安全监管工作由市局授权管理，其执法计划由各分局单独制定。


	九月份

	日期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及重点
	工作日
	检查次数
	检查形式
	备注

	　
	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店专项督查
	检查其易制毒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易制毒化学品仓储管理情况及台账登记情况。
	4
	4
	结合“打非治违”专项行动，配合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督查各县区易制毒化学品经营安全管理情况
	因配合上级相关部门检查、完成局交办的其他任务，计划可能做适当调整

	
	大唐淮北发电厂（虎山电厂）
	重点检查其危险化学品管理人员、从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及危化品进出台账,对其储罐区安全管理情况进行排查（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两重点一重大”企业及危险化学品油气罐区安全检查
	

	
	巨成化工
	重点对其生产车间安全管理情况，危险化学品储罐区监控情况，安全设施的维保情况、隐患排查体系的建设落实情况等进行检查。（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两重点一重大”企业及危险化学品油气罐区安全检查
	

	
	安徽华清化工有限公司
	重点对其危险化学品储罐区的监控情况，液位、温度等远程控制系统的运行情况，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档案，安全资金的投入情况等进行检查。（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两重点一重大”企业及危险化学品油气罐区安全检查
	

	
	国安电力
	重点检查其危险化学品管理人员、从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及危化品进出台账,对其储罐区安全管理情况进行排查（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两重点一重大”企业及危险化学品油气罐区安全检查
	

	
	“双随机”抽查
	　
	3
	3
	“双随机”抽查
	定期
开展

	按照统一安排，淮北经济开发区、安徽（淮北）新型煤化工合成材料基地的安全监管工作由市局授权管理，其执法计划由各分局单独制定。


	十月份

	日期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及重点
	工作日
	检查次数
	检查形式
	备注

	十月
	淮北恒发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重点检查企业资质及人员资质，现场安全管理情况、安全设施的维保情况、安全生产巡查及安全资金投入保障情况等。（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安全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对前期安全隐患查改情况进行复查
	因配合上级相关部门检查、完成局交办的其他任务，计划可能做适当调整

	
	奥瑞化工
	重点检查企业资质及人员资质，现场安全管理情况及罐区、法兰管道保养维护情况，安全生产体系建设情况等。（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安全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对前期安全隐患查改情况进行复查
	

	
	淮北南方特种气体有限公司
	重点检查企业资质及人员资质，生产现场安全管理情况、气柜、法兰管道的维护保养情况、充装现场安全操作规程的悬挂、执行情况等。（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安全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对前期安全隐患查改情况进行复查
	

	
	金科化工
	重点检查企业资质及人员资质，现场安全管理情况、安全设施的维保情况、安全生产巡查及安全资金投入保障情况等。（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安全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对前期安全隐患查改情况进行复查
	

	
	鸿源焦化
	重点检查其危险化学品管理人员、从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重大危险源备案情况及危化品进出台账、现场安全管理情况，对其储罐区、化产车间、气柜安全管理情况进行排查。（采取购买第三方安全技术服务的方式聘请专家开展）
	1
	1
	安全隐患排查专项行动，对前期安全隐患查改情况进行复查
	

	
	节假日值班
	3
	3
	安全巡查
	

	
	“双随机”抽查
	　
	3
	3
	“双随机”抽查
	定期开展

	按照统一安排，淮北经济开发区、安徽（淮北）新型煤化工合成材料基地的安全监管工作由市局授权管理，其执法计划由各分局单独制定。


	十一月份

	日期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及重点
	工作日
	检查次数
	检查形式
	备注

	十一月
	烟花爆竹打非（会同濉溪县安监局、公安局、烟花爆竹稽查大队、供销社警务室、瑞虹烟花爆竹公司等部门）
	会同相关部门对濉溪县周边乡镇农贸集市及人员密集场所烟花爆竹非法经营点进行清除，督促濉溪县落实处理。
	3
	3
	打击非法烟花爆竹专项行动，督查各县区安监局烟花爆竹打非治违工作开展情况
	因配合上级相关部门检查、完成局交办的其他任务，计划可能做适当调整

	
	烟花爆竹打非（会同杜集区安监局、公安局、供销社警务室、瑞祥烟花爆竹公司等部门）
	会同相关部门对杜集区周边乡镇农贸集市及人员密集场所烟花爆竹非法经营点进行清除，督促杜集区落实处理。
	3
	3
	打击非法烟花爆竹专项行动，督查各县区安监局烟花爆竹打非治违工作开展情况
	

	
	烟花爆竹打非（会同烈山区安监局、公安局、供销社警务室、瑞祥烟花爆竹公司等部门）
	会同相关部门对烈山区周边乡镇农贸集市及人员密集场所烟花爆竹非法经营点进行清除，督促烈山区落实处理。
	3
	3
	打击非法烟花爆竹专项行动，督查各县区安监局烟花爆竹打非治违工作开展情况
	

	
	烟花爆竹打非（会同相山区安监局、公安局、供销社警务室、瑞祥烟花爆竹公司等部门）
	会同相关部门对相山区周边乡镇农贸集市及人员密集场所烟花爆竹非法经营点进行清除，督促相山区落实处理。
	3
	3
	打击非法烟花爆竹专项行动，督查各县区安监局烟花爆竹打非治违工作开展情况
	

	
	“双随机”抽查
	　
	3
	3
	“双随机”抽查
	定期开展

	按照统一安排，淮北经济开发区、安徽（淮北）新型煤化工合成材料基地的安全监管工作由市局授权管理，其执法计划由各分局单独制定。


	十二月份

	日期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及重点
	工作日
	检查次数
	检查形式
	备注

	十二月
	中石化百善油库
	重点对其冬季“三防”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对日常安全巡查情况进行督查
	1
	1
	冬季“三防”落实情况专项督查
	因配合上级相关部门检查、完成局交办的其他任务，计划可能做适当调整

	
	雷鸣科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点对其冬季“三防”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对日常安全巡查情况进行督查
	1
	1
	冬季“三防”落实情况专项督查

	
	巨成化工
	重点对其冬季“三防”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对日常安全巡查情况进行督查
	1
	1
	冬季“三防”落实情况专项督查

	
	鸿源煤焦化
	重点对其冬季“三防”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对日常安全巡查情况进行督查
	1
	1
	冬季“三防”落实情况专项督查

	
	奥瑞化工
	重点对其冬季“三防”安全措施落实情况进行检查，对日常安全巡查情况进行督查
	1
	1
	冬季“三防”落实情况专项督查

	
	相山区部分烟花爆竹经营网点
	重点对烟花爆竹经营网点布点情况进行督查，督查其安全距离、经营现场安全管理情况等
	1
	1
	烟花爆竹专项检查
	

	
	杜集区部分烟花爆竹经营网点
	重点对烟花爆竹经营网点布点情况进行督查，督查其安全距离、经营现场安全管理情况等
	1
	1
	烟花爆竹专项检查
	

	
	烈山区部分烟花爆竹经营网点
	重点对烟花爆竹经营网点布点情况进行督查，督查其安全距离、经营现场安全管理情况等
	1
	1
	烟花爆竹专项检查
	

	
	濉溪县部分烟花爆竹经营网点
	重点对烟花爆竹经营网点布点情况进行督查，督查其安全距离、经营现场安全管理情况等
	1
	1
	烟花爆竹专项督查
	

	
	“双随机”抽查
	3
	3
	“双随机”
抽查
	定期
开展

	按照统一安排，淮北经济开发区、安徽（淮北）新型煤化工合成材料基地的安全监管工作由市局授权管理，其执法计划由各分局单独制定。


2018年度综合监管安全生产执法计划

为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依法行政工作，规范安全生产行政执法行为，根据国家安监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监管手册〉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6〕113号）、《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暂行规定》（国家安监总局令第24号）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监管年度执法工作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0〕183号），结合工作实际，编制2018年度综合监管安全执法计划。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指导思想：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按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量力而行、提高效能的原则，突出直接监管工作重点，兼顾综合监管工作要求，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较大以上事故的发生，实现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

工作目标：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监管的原则，在做好安委会办公室日常工作的同时，对县区监管的部分重点生产经营单位，每年检查1次，其他的生产经营单位，每两年检查1次；认真履行综合监管职责，指导、督查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管职责的部门加强监管执法工作；按时完成行政许可服务事项，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大检查，专项治理和打击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二、企业基本情况

全市规模以上地面工矿商贸企业共有383家，达到三级以上安全标准化企业共157家，其中达到二级安全标准化企业7家，三级安全标准化150家。濉溪县境内41家（其中二级安全标准化企业1家），烈山区境内32家（其中二级安全标准化企业3家），杜集区境内22家，相山区境内25家，市经济开发区37家（其中二级安全标准化企业3家）。

三、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执法工作日的确定

2018年综合安全监管配备3人。执法工作日拟定为250个执法工作日。

（一）总法定工作日的确定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行政执法人员数量=250×3=750个工作日

说明：2018年全年365天，共52周，公休日为104天，国家法定节假日11天。

二、非监管工作日的确定（110个工作日）

1.学习、培训

学习、出差培训、参加省市有关会议每人每年20天，合计：3×20=60个工作日

2.病事假

按每人每年5天，合计：3×5=15个工作日

3.法定年休假

按我局工作人员实际享受法定年休假待遇计算，2017年2人超20年工龄，休假15天，1人超1年工龄，休假5天，合计：15×2+5=35个工作日。

三、其他监管工作日的确定（210个工作日）

1.行政执法统计及信息报送工作
每月需要0.5个工作日，1名工作人员，合计：0.5×12×1=6个工作日
2.重大安全隐患协调、督促整改等工作
每季度需要9个工作日，需要2名工作人员，合计：2×4×9=72个工作日
3.组织召开每季度安全生产委员会和调度会。
按8次计算，每次需2人1天，合计：8×2×1=16个工作日。 

4.相关行业事故隐患挂牌督办和解除督办

按全年10起计算，每次需要1人，工作1天，合计：10×1×1=10个工作日。
5.召开全市安全监管工作相关会议

今年计划召开现场协调会议8次，需要1人参加，会期1天，合计：1×1×8=8个工作日 

6.参加全国、全省安全监管工作相关会议
按每月2次计算，每次1人参加，会期半天，合计：12×2×1×0.5=12个工作日

7.迎接上级安全生产检查、督查

按10次计算，每次2人2天，合计：10×2×2=40个工作日。

8.参加市政府相关会议
预计今年参加市政府道路交通联席会议4次，防火安全会议4次，校舍安全工作会议4次，工程建设领域整治联席会议4次，旅游安全工作会议4次，每次1人，需要半天，合计：20×1×0.5=10个工作日

9.机动监管工作日
因工作的不确定性，全年机动监管工作日计划为：36个工作日（平均每人12个机动工作日）
四、现场执法工作日和检查频次的确定（430天）

1.现场执法检查工作日的确定
现场执法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非监管工作日-其他监管工作日=750-110-210=430个工作日

2.现场执法（152个工作日）

每季度监督检查指导协调市有关部门和县（区）政府的安全生产工作1次，每次2人，检查1天；现场执法检查按月进行，每次3人，配备相关安全生产专家，检查4天，抽查重点行业领域4家，合计： 2×4×1+3×12×4=152个工作日 

检查主要内容：
（1）建立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作业规程情况；
（2）按照国家规定提取安全生产费用以及其他安全生产投入情况；
（3）依法设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情况；
（4）从业人员受到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取得有关安全资格证书的情况；
（5）安全生产“三同时”落实情况；
（6）在液氨制冷、粉尘涉爆、有限空间作业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安全警示标志情况；
（7）对安全设备设施的维护、保养、定期检测的情况；
（8）重大危险源等级建档、定期监测、评估、监控和制定应急预案情况；
（9）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并向从业人员如实告知作业场所和工作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防范措施以及事故应急措施等情况；
（10）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正确佩戴和使用的情况；
（11）在同一作业区域内进行生产经营活动，可能危及对方生产安全的，与对方签订安全生产管理协议，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和应对采取的安全措施，并指定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进行安全检查与协调的情况；
（12）对承包单位、承租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实行统一协调、管理的情况；
（13）按照规定报告生产安全事故的情况；
（14）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建设情况；
（15）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情况等。
3.综合监管行业组织的联合执法检查（207个工作日） 

计划全年开展23次联合执法检查（道路交通、消防、旅游、工程建设、电力设施保护、校舍安全、加油站、两节、五一、国庆、汛期、冬季），每次参加3人，检查3天，每次检查下级政府及其生产经营单位共计5家，合计：23×3×3=207个工作日。 

4. 双随机检查（45个工作日）

   检查过程采取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及时向社会公开的方式进行。计划开展15次双随机抽查，每次参加3人，检查1天，合计：15×3×1=45

5.有限空间作业专项检查（26个工作日）

主要检查内容：全年对县区有限空间作业企业进行随机检查，重点检查安全标准化建设、有限空间风险辨识和台账建立、作业人员安全培训、作业审批及执行、警示标识设置、通风检测仪器装备配置、应急演练、外委有限空间作业安全管理等8个方面。

检查时间、对象、频次及工作日：每季度采取随机检查1-2家企业，每次检查需3名检查人员，每次检查需1天，共需26个工作日。
 总执法检查工作日：152+207+45+26=430（工作日）

	淮北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2017年度综合科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表

	日期
	序号
	计划检查对象
	主要检查内容
	检查次数
	工作日
	备注

	1月
	1
	双随机抽查
	重点检查“元旦”期间安全工作
	1
	3
	　

	
	2
	高罗输送装备有限公司
	重点检查特种设备等安全管理
	1
	3
	

	
	3
	双随机抽查
	重点检查人员密集场所防火等措施
	1
	3
	

	
	4
	顺达商贸
	重点检查道路运输、防火措施、远程监控等
	1
	3
	

	
	5
	濉溪县政府
	档案管理、责任落实、隐患整改、安全会议记录等
	1
	2
	

	2月
	6
	双随机抽查
	重点企业节前安全生产工作
	1
	3
	　

	
	7
	富士特铝业
	重点检查特种设备等安全管理
	1
	3
	

	
	8
	皖北煤电
	重点检查地面矿山设备的安全防护，吊车、龙门吊等
	1
	3
	

	
	9
	东磁电子
	重点检查消防措施等
	1
	3
	

	
	10
	双随机抽查
	重点检查节后复查企业等
	1
	3
	

	
	11
	鼎丰混凝土有限公司
	重点检查粉尘防爆、行车、应急救援、职业健康等安全管理
	1
	3
	

	3月
	12
	中瑞批发市场
	重点检查防火措施及消防设备等
	1
	3
	　

	
	13
	双随机抽查
	重点检查全国“两会”期间安全
	1
	3
	

	
	14
	旭阳家俱有限公司
	重点检查消防、粉尘防爆措施等
	1
	3
	

	
	15
	双随机抽查
	重点检查全国“两会”期间安全
	1
	3
	

	
	16
	朗朗好心人
	重点检查人员密集场所防火、防践踏等措施
	1
	3
	

	4月
	17
	双随机抽查
	重点检查森林防火安全措施
	1
	3
	　

	
	18
	烈山区政府
	档案管理、责任落实、隐患整改、安全会议记录等
	1
	2
	

	
	19
	四铺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重点检查有限空间、行车、应急救援等安全管理
	1
	3
	

	
	20
	中瑞批发市场
	重点检查防火措施及消防设备等
	1
	3
	

	
	21
	富士特铝业
	重点检查特种设备等安全管理
	1
	3
	

	
	22
	顺达商贸
	重点检查道路运输、防火措施、远程监控等
	1
	3
	

	5月
	23
	旭阳家俱有限公司
	重点检查消防措施等
	1
	3
	　

	
	24
	鼎丰混凝土有限公司
	重点检查行车、应急救援等安全管理
	1
	3
	

	
	25
	宝迪冷鲜肉
	重点检查液氨制冷、特种设备、危险化学品等安全管理
	1
	3
	

	
	26
	龙脊山森林
	重点检查森林防火、特种设备、鱼塘安全防护等
	1
	3
	

	
	27
	工程处
	重点检查特种设备等安全管理
	1
	3
	

	
	28
	鼎丰混凝土有限公司
	重点检查行车、应急救援等安全管理
	1
	3
	

	
	29
	民天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重点检查人员密集场所防火、粉尘防爆等措施
	1
	3
	

	6月
	30
	四铺中联水泥有限公司
	重点检查有限空间、行车、应急救援等安全管理
	1
	3
	　

	
	31
	富润禽企业
	重点检查液氨制冷、电器设备防触电、接地保护等
	1
	3
	

	
	32
	惠黎酒业
	重点检查灌区防雷措施、消防设施等
	1
	3
	

	
	33
	龙波电器
	重点检查行车、应急救援等安全管理
	1
	3
	

	
	34
	安徽矿机
	重点检查特种设备、职业健康等安全管理
	1
	3
	

	
	35
	美爱家俱有限公司
	重点检查消防、粉尘防爆措施等
	1
	3
	

	7月
	36
	双随机抽查
	重点检查高温期间安全措施
	1
	3
	　

	
	37
	双随机抽查
	重点检查高温期间安全措施
	1
	3
	

	
	38
	瑞域家具有限公司
	重点检查消防措施等
	1
	3
	

	
	39
	淮海实业
	重点检查特种设备、车床等安全管理
	1
	3
	

	
	40
	双随机抽查
	重点检查高温期间安全措施
	1
	3
	

	8月
	41
	相山区政府
	档案管理、责任落实、隐患整改、安全会议记录等
	1
	2
	　

	
	42
	双随机抽查
	重点检查高温期间安全措施
	1
	3
	

	
	43
	美爱家俱有限公司
	重点检查消防措施等
	1
	3
	

	
	44
	双随机抽查
	重点检查高温期间安全措施
	1
	3
	

	
	45
	双随机抽查
	重点检查高温期间安全措施
	1
	3
	

	
	46
	淮北三友塑胶
	重点检查旋转设备安全防护、特种设备安全管理等
	1
	3
	

	9月
	47
	中瑞批发市场
	重点检查防火措施及消防设备等
	1
	3
	　

	
	48
	工程处
	重点检查特种设备等安全管理
	1
	3
	

	
	49
	高罗输送装备有限公司
	重点检查特种设备等安全管理
	1
	3
	

	
	50
	宇光纺织器材有限公司
	重点检查特种设备等安全管理
	1
	3
	

	
	51
	双随机抽查
	重点检查“国庆”、“中秋”节前安全等
	1
	3
	

	10月
	52
	双随机抽查
	重点检查节后安全工作等
	1
	3
	　

	
	53
	阳光机电
	重点检查龙门吊、危化、电焊设备等安全管理
	1
	3
	

	
	54
	口子酒业
	重点检查灌区防雷措施、有限空间作业、消防设施等
	1
	3
	

	
	55
	安徽矿机
	重点检查特种设备、职业健康等安全管理
	1
	3
	

	
	56
	阳光机电
	重点检查龙门吊、危化、电焊设备等安全管理
	1
	3
	

	11月
	57
	龙贝集团
	重点检查人员密集场所防火、防坠落、防践踏等措施
	1
	3
	　

	
	58
	京信电子
	重点检查人员密集场所防火、职业健康等
	1
	3
	

	
	59
	华瑞制药
	重点检查危化品管控、食品安全等
	1
	3
	

	
	60
	宝迪冷鲜肉
	重点检查液氨制冷、特种设备、气瓶等安全管理
	1
	3
	

	
	61
	东磁电子
	重点检查消防措施等
	1
	3
	

	
	62
	杜集区政府
	档案管理、责任落实、隐患整改、安全会议记录等
	1
	2
	

	12月
	63
	富润禽企业
	重点检查液氨制冷、电器设备防触电、接地保护、职业健康等
	1
	3
	　

	
	64
	华瑞制药
	重点检查危化品管控、食品安全等
	1
	3
	

	
	65
	安徽矿机
	重点检查特种设备等安全管理
	1
	3
	

	
	66
	阳光机电
	重点检查龙门吊、危化、电焊设备等安全管理
	1
	3
	

	
	67
	双随机抽查
	重点检查“元旦”节前安全等
	1
	3
	


2018年度淮北市安监局职业健康科

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中发〔2016〕32号）、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监管执法手册>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6〕113号）、《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暂行规定》（总局令第24号）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监管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安监总政法[2017]150号）的有关规定，按照我局《关于编制2018年度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计划》的要求，为切实履行职业健康监督管理职责，强化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防治主体责任落实，现制定淮北市安监局职业健康科2018年度安全生产监督检查计划：
一、总体思路
    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强化用人单位作业场所监督检查，健全完善建设项目职业健康“三同时”管理、职业病危害申报、职业健康监护等制度规定，切实落实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防治主体责任，全面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努力减少职业病的发生，维护劳动者的健康权益。

二、工作目标

1.全面完成省局和市政府下达的职业健康监管工作任务；

2.职业病危害严重的企业首次必须做现状评价，以后必须每年至少做一次定期检测，定期检测率达95%，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职业健康体检率达95%，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率95%。

3.职业病危害较重的企业定期检测率达70%以上，建立健全职业健康监护档案，职业健康体检率达80%以上，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率75%以上。

4.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健康管理人员职业健康培训率达到85%以上；

5.结合我市实际，开展专项整治，有效控制本地区重点行业、重点企业职业危害。
三、检查的内容

1．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基本工作要求与评估开展情况。
2．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和职业病危害因素定期检测工作开展情况。
3．督查企业职业健康“三同时”工作开展情况。
4．以粉尘危害治理为主，深化水泥、家具制造和陶瓷制造、耐火材料生产、汽车维修等领域专项治理。

5、用人单位开展职业健康培训工作情况（主要负责人和职业健康管理人员培训、接触职业危害的其他从业人员培训情况）。
6．用人单位职业健康主体责任落实情况（企业职业健康责任体系、规章制度、管理机构、前期预防、工作场所管理、防护设施、个人防护、教育培训、健康监护、应急管理情况）。
7.用人单位新发职业病报告情况。重点了解发病原因及人员安置、问题整改情况。
8.夏季高温职业病危害防治工作。 
四、有关要求

    1.规范执法监督。制定执法计划，完善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认真开展执法检查工作。同时督促、指导县、区工作，确保职业健康监管工作落到实处。

    2.严格自查自纠。督查用人单位履行职业病危害防治的主体责任，对照执法检查的内容，督促用人单位认真开展自查自纠、自查自评工作，做到不走过场，不留死角，不留盲点。用人单位对自查中发现的问题，要逐一登记建档，制定整改计划，落实整改责任人和整改措施。

    3.强化执法检查。对未列入执法计划的其他用人单位要适时进行抽查，对重点用人单位进行执法检查时，安监部门要把检查情况、存在问题、建议措施及相关执法情况向用人单位负责人通报并要求用人单位及时反馈整改情况。

五、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执法工作日的确定

2018年职业健康监督管理配备2人。执法工作日拟定为 250个执法工作日。

（一）总法定工作日的确定（500个工作日）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监管员数量=250×2=500个工作日

 其中：国家法定工作日=全年总天数-双休日-法定节假日

　     365-104-11=250日

 说明：1、全局从事职业健康监管执法工作人员2人；

   2、全年总天数365天，共52周，公休日为104天；
   3、元旦、春节、清明节、五一、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等共计11天法定假日。

（二）非监管工作日的确定（162个工作日）
1.工作会议、培训、现场会、宣传（共32个工作日）

①工作会议：召开2次全市职业健康监管工作相关会议，全年2次，每次2人，每次2个工作日，需要2×2×2=8个工作日；参加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视频会，每年4次，每次半个工作日，需要0.5×2×4=4个工作日。

②培训：每年参加2期职业健康监管人员培训班，每期3天，2名人员，2×3×2=12个工作日。

③现场会：每年参加2次职业健康现场会，每次2天，1名人员，2×2×1=4个工作日。

④宣传。组织召开用人单位基本工作与评估会议，全年2次，每次0.5天，2人，需要2×0.5×2=2个工作日；开展《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咨询日活动，1天，2人，需要1×2=2个工作日。
2.病事假（共6个工作日）

每人全年3天，合计3×2=6个工作日。
3.法定年休假（共20个工作日）
1人工龄超过20年，每人休假15天，合计1×15=15个工作日。1人工龄5年，休假5天，合计1×5=5个工作日。
4.参加党群活动（共80个工作日）
①局里统一组织的学习活动。每月4次，每次半个工作日，需要0.5×2×4×12=48个工作日。

②支部党员大会活动。每季度1次，每次0.5个工作日，需要0.5×2×4=4个工作日。

③支部组织活动。每月1次，每次0.5个工作日，需要0.5×2×12=12个工作日。

④党员党课学习：每季度1次，每次0.5个工作日，需要0.5×2×4=4个工作日。

⑤党员活动日。每月1次，每次0.5个工作日，需要0.5×2×12=12个工作日。

5.检查指导下级安全监管局职业健康执法工作。
需2名工作人员，每月1次，每次1天，合计2×12×1=24个工作日。
（3） 其它监管工作日的测算（共202个工作日）

    1.开展职业健康监管相关工作，全年需2人，每人4个工作日，合计4×2=8个工作日。
2．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统计工作。1人负责，每月1次，每次1个工作日，合计1×12×1=12个工作日。

3.各县、区安全监管局上报的相关工作总结及报表统计。1人负责，每季度1次，每次2个工作日，合计1×4×2=8个工作日。

4.信息报送。全年8次上报省安全监管总局报表，每次1人负责，每次2个工作日，合计1×8×2=16个工作日。

5.企业上报“三同时”报告、现状评价报告、定期检测报告，并汇总登记。1人负责，每月2个工作日，合计1×12×2=24个工作日。

6.职业健康信息系统登录和审核。包括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申报系统、省安全信息化平台、国家局直报系统、市招商引资项目信息管理平台，1人负责，每月2次，每次2天，合计2×12×2=48日。
7.参加有关部门联合执法（共80个工作日）

①市局系统内重点时段组织开展的安全督查。每月3次，每次1个工作日，2人参与，需要3×12×1×2=72个工作日。

②与市直相关部门联合督查检查全年5次，每次1个工作日，2人参与，需要5×1×2=10个工作日。

8.职业健康服务机构管理，半年1次，每次1个工作日，需2人，合计2×1×2=4个工作日。

（四）现场执法工作日和检查频次的确定（136个工作日）

1．重点检查工作日（共48个工作日）。

①对市直管企业（央企）及重点监管企业（省属重点企业）进行检查，全年共6家企业，每月检查1家。每次2名执法人员，每家企业用时1个工作日，共需要2×1×12=24个工作日。

②2017年新发新发职业病企业3家、2017年度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监督检测超标企业、2018年专项治理对象企业，每月检查1次，每次需2名执法人员，采取抽查方式，共需12×2=24个工作日。
2．一般检查工作日（共72工作日）。

①对全市产生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每月随机抽查3家。检查用人单位职业健康基本工作评估、建设项目职业健康“三同时”、用人单位职业病防治管理措施等工作落实情况。每次派2名执法人员，每家企业用时1个工作日，需要3×12×2×1=72个工作日。
3.机动监管工作日（共16个工作日）

因工作的不确定性，全年机动监管工作日计划为16个工作日。

淮北市安监局职业健康科2018年度执法检查工作计划
	检查时间 
	检查对象
	检查次数
	工作日
	检查内容

	一月
	抽查区县企业
	4
	8
	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相关要求，职业危害因素定期检测，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健康相关台账资料，职业健康评估

	
	专项治理检查
	1
	2
	

	
	煤矿联合检查
	1
	2
	

	
	非煤矿山联合检查
	1
	2
	

	
	危化联合检查
	1
	2
	

	
	中粮
	1
	2
	

	
	双随机抽查3家企业
	3
	6
	

	二月
	抽查区县企业
	4
	8
	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相关要求，职业危害因素定期检测，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健康相关台账资料，职业健康评估

	
	煤矿联合检查
	1
	2
	

	
	非煤矿山联合检查
	1
	2
	

	
	危化联合检查
	1
	2
	

	
	中海油
	1
	2
	

	三月
	抽查区县企业
	4
	8
	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相关要求，职业危害因素定期检测，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健康相关台账资料，职业健康评估

	
	专项治理检查
	2
	4
	

	
	煤矿联合检查
	1
	2
	

	
	非煤矿山联合检查
	1
	2
	

	
	危化联合检查
	1
	2
	

	
	中石化
	1
	2
	

	
	双随机抽查3家企业
	3
	6
	

	四月
	抽查区县企业
	4
	8
	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相关要求，职业危害因素定期检测，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健康相关台账资料，职业健康评估

	
	专项治理检查
	1
	2
	

	
	煤矿联合检查
	1
	2
	

	
	非煤矿山联合检查
	1
	2
	

	
	危化联合检查
	1
	2
	

	
	中石油
	1
	2
	

	
	双随机抽查4家企业
	4
	8
	

	五月
	抽查区县企业
	4
	8
	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相关要求，职业危害因素定期检测，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健康相关台账资料，职业健康评估

	
	煤矿联合检查
	1
	2
	

	
	非煤矿山联合检查
	1
	2
	

	
	危化联合检查
	1
	2
	

	
	太平矿业
	1
	2
	

	
	双随机抽查3家企业
	3
	6
	

	六月
	抽查区县企业
	4
	8
	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相关要求，职业危害因素定期检测，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健康相关台账资料，职业健康评估

	
	专项治理检查
	2
	4
	

	
	煤矿联合检查
	1
	2
	

	
	非煤矿山联合检查
	1
	2
	

	
	危化联合检查
	1
	2
	

	
	华润燃气
	1
	2
	

	
	双随机抽查4家企业
	4
	8
	

	七月
	抽查区县企业
	4
	8
	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相关要求，职业危害因素定期检测，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健康相关台账资料，职业健康评估

	
	专项治理检查
	1
	2
	

	
	煤矿联合检查
	1
	2
	

	
	非煤矿山联合检查
	1
	2
	

	
	危化联合检查
	1
	2
	

	
	中粮
	1
	2
	

	
	双随机抽查4家企业
	4
	8
	

	八月
	抽查区县企业
	4
	8
	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相关要求，职业危害因素定期检测，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健康相关台账资料，职业健康评估

	
	专项治理检查
	1
	2
	

	
	煤矿联合检查
	1
	2
	

	
	非煤矿山联合检查
	1
	2
	

	
	危化联合检查
	1
	2
	

	
	中石油
	1
	2
	

	
	双随机抽查4家企业
	4
	8
	

	九月
	抽查区县企业
	4
	8
	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相关要求，职业危害因素定期检测，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健康相关台账资料，职业健康评估

	
	专项治理检查
	1
	2
	

	
	煤矿联合检查
	1
	2
	

	
	非煤矿山联合检查
	1
	2
	

	
	危化联合检查
	1
	2
	

	
	中石化
	1
	2
	

	
	双随机抽查4家企业
	4
	8
	

	十月
	抽查区县企业
	4
	8
	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相关要求，职业危害因素定期检测，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健康相关台账资料，职业健康评估

	
	煤矿联合检查
	1
	2
	

	
	非煤矿山联合检查
	1
	2
	

	
	危化联合检查
	1
	2
	

	
	中海油
	1
	2
	

	十一月
	抽查区县企业
	4
	8
	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相关要求，职业危害因素定期检测，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健康相关台账资料，职业健康评估

	
	专项治理检查
	2
	4
	

	
	煤矿联合检查
	1
	2
	

	
	非煤矿山联合检查
	1
	2
	

	
	危化联合检查
	1
	2
	

	
	太平矿业
	1
	2
	

	
	双随机抽查4家企业
	4
	8
	

	十二月
	抽查区县企业
	4
	8
	作业场所职业卫生相关要求，职业危害因素定期检测，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健康相关台账资料，职业健康评估

	
	专项治理检查
	1
	2
	

	
	煤矿联合检查
	1
	2
	

	
	非煤矿山联合检查
	1
	2
	

	
	危化联合检查
	1
	2
	

	
	华润燃气
	1
	2
	

	
	双随机抽查3家企业
	3
	6
	


宣传培训科2018年度执法计划
一、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执法工作日测算 

（一）总法定工作日的确定（750个工作日）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监管员数量=250×3=750个工作日

其中：国家法定工作日=全年总天数-双休日-法定节假日　     365-104-11=250日

说明：

1、全局从事安全生产培训工作人员3人；

2、全年总天数365天，共52周，公休日为104天；

3、元旦、春节、清明节、五一、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等共计11天法定假日。

（二）非执法工作日的确定（165个工作日） 

1. 政治学习、参加会议 、出差培训

每周一上午科长参加局办公会议，计50×0.5=25个工作日；每周五下午政治学习，计50×0.5×3=75个工作日；出差培训、参加省市有关会议30个工作日。

2.法定年休假

科室1人工龄超过20年，每人休假15天，合计1×15=15个工作日。2人工龄超过10年未满20年，休假10天，合计2×10=20个工作日，合计：15+20=35个工作日。

小计： 25+75+30+35=165个工作日

（三）其它职责履行工作日的确定（386个工作日）

1. 信息报送 

每周报送工作信息1-2篇，每篇所需工作日0.5个，计50×0.5×2=50个工作日。 

2．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宣传、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法》宣传周等活动

安全生产宣传活动，每月6个工作日，3名工作人员负责，合计6×12×3=216个工作日。 

3. 安全生产培训计划审批、考试审批、制证等工作

安全生产培训审批制证等工作，1名工作人员，每人每月10个工作日，时间12个月，合计1×10×12=120个工作日。

小计： 50+216+120=386个工作日

二、现场执法检查（199个工作日）

（一）执法检查工作日的确定 

执法检查工作日=总法定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其他职责履行工作日=750－163－388=199个工作日。 

现场执法检查主要包括：一是安全生产培训机构资质保持，内部质量控制管理等；二是配合局相关科室进行企业安全生产培训检查;三是安全社区和安全文化示范企业创建；四是安全生产培训监考、巡考等工作。

（二）执法检查安排

1.安全生产培训机构、各考点现场检查安排（12个工作日） 

检查内容：是否存在违法和不规范的从业行为，是否存在未按照教学大纲教学，培训档案未建立，考试考场情况等。

1-5月，不定时抽查四家培训机构，每次2人检查，每家机构0.5个工作日，合计4×2×0.5=4个工作日。

6-8月，抽查3个考试点，每次2人检查，每家机构0.5个工作日，合计3×2×0.5=3个工作日。

9-12月，对全市培训机构和考试点进行全面检查，合计4×2×0.5=4个工作日。

每年配合省局抽查两家考试点，合计1个工作日

小计：4+3+4+1=12个工作日

2. 配合局相关科室进行检查安排（43个工作日）

检查内容：企业是否按照安全生产法的要求落实安全生产培训相关要求。

每周至少联合相关科室到企业检查1-2次，每次1人，每次0.5个工作日，共计：43个工作日。

3. 安全社区和安全文化示范企业创建（24个工作日）

安全社区和安全文化示范企业创建，2名工作人员，每人每月3个工作日，建设时间4个月，合计2×3×4=24个工作日。

2. 安全生产培训监考、巡考等工作（120个工作日）

安全生产培训监考、巡，2名工作人员，每人每月5个工作日，时间12个月，合计2×5×12=120个工作日。
淮北市安监局宣传培训科2018年度

执法检查工作计划
	检查时间 
	检查对象
	检查次数
	工作日
	检查内容

	一月
	抽查1家培训机构
	1
	1
	对企业安全培训工作、职工培训档案建立情况及三项岗位人员执证上岗情况进行督查，对培训机构培训情况及考试点进行检查。

	
	煤矿联合检查
	1
	1
	

	
	非煤矿山联合检查
	1
	1
	

	
	危化联合检查
	1
	1
	

	
	双随机抽查1家企业
	1
	1
	

	二月
	抽查区县企业
	1
	1
	对企业安全培训工作、职工培训档案建立情况及三项岗位人员执证上网情况进行督查

	
	煤矿联合检查
	1
	1
	

	
	非煤矿山联合检查
	1
	1
	

	
	危化联合检查
	1
	1
	

	
	双随机抽查1家企业
	1
	1
	

	三月
	抽查1家培训机构
	1
	1
	对企业安全培训工作、职工培训档案建立情况及三项岗位人员执证上岗情况进行督查，对培训机构培训情况及考试点进行检查。

	
	煤矿联合检查
	1
	1
	

	
	非煤矿山联合检查
	1
	1
	

	
	危化联合检查
	1
	1
	

	
	双随机抽查1家企业
	1
	1
	

	四月
	抽查1家培训机构
	1
	1
	对企业安全培训工作、职工培训档案建立情况及三项岗位人员执证上岗情况进行督查，对培训机构培训情况及考试点进行检查。

	
	煤矿联合检查
	1
	1
	

	
	非煤矿山联合检查
	1
	1
	

	
	危化联合检查
	1
	1
	

	
	双随机抽查1家企业
	1
	1
	

	五月
	抽查1家培训机构
	1
	1
	对企业安全培训工作、职工培训档案建立情况及三项岗位人员执证上岗情况进行督查，对培训机构培训情况及考试点进行检查。

	
	煤矿联合检查
	1
	1
	

	
	非煤矿山联合检查
	1
	1
	

	
	危化联合检查
	1
	1
	

	
	双随机抽查1家企业
	1
	1
	

	六月
	抽查区县企业
	1
	1
	对企业安全培训工作、职工培训档案建立情况及三项岗位人员执证上网情况进行督查

	
	煤矿联合检查
	1
	1
	

	
	非煤矿山联合检查
	1
	1
	

	
	危化联合检查
	1
	1
	

	七月　
	煤矿联合检查
	1
	1
	对企业安全培训工作、职工培训档案建立情况及三项岗位人员执证上网情况进行督查

	
	非煤矿山联合检查
	1
	1
	

	
	危化联合检查
	1
	1
	

	
	双随机抽查1家企业
	1
	1
	

	八月　
	专项检查
	1
	1
	对企业安全培训工作、职工培训档案建立情况及三项岗位人员执证上网情况进行督查

	
	煤矿联合检查
	1
	1
	

	
	非煤矿山联合检查
	1
	1
	

	
	危化联合检查
	1
	1
	

	　九月
	煤矿联合检查
	1
	1
	对企业安全培训工作、职工培训档案建立情况及三项岗位人员执证上岗情况进行督查，对培训机构培训情况及考试点进行检查。

	
	非煤矿山联合检查
	1
	1
	

	
	危化联合检查
	1
	1
	

	
	抽查培训机构1家
	1
	1
	

	
	双随机抽查1家企业
	1
	1
	

	十月
	煤矿联合检查
	1
	1
	对企业安全培训工作、职工培训档案建立情况及三项岗位人员执证上岗情况进行督查，对培训机构培训情况及考试点进行检查。

	
	非煤矿山联合检查
	1
	1
	

	
	危化联合检查
	1
	1
	

	
	抽查培训机构1家
	1
	1
	

	
	双随机抽查1家企业
	1
	1
	

	十一月
	抽查1家培训机构
	1
	1
	对企业安全培训工作、职工培训档案建立情况及三项岗位人员执证上岗情况进行督查，对培训机构培训情况及考试点进行检查。

	
	煤矿联合检查
	1
	1
	

	
	非煤矿山联合检查
	1
	1
	

	
	危化联合检查
	1
	1
	

	
	双随机抽查1家企业
	1
	1
	

	十二月
	抽查1家培训机构
	1
	1
	对企业安全培训工作、职工培训档案建立情况及三项岗位人员执证上岗情况进行督查，对培训机构培训情况及考试点进行检查。

	
	煤矿联合检查
	1
	1
	

	
	非煤矿山联合检查
	1
	1
	

	
	危化联合检查
	1
	1
	

	
	双随机抽查1家企业
	1
	1
	


2018年安全生产应急管理执法检查计划

一、工作目标

根据《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要求，通过制定执法检查计划来明确任务，落实责任，推动生产经营单位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应急管理主体责任，全面提升防范和应对事故灾难的能力，实现应急管理工作重心由处置向预防、由应急向常态转变，促进全市安全生产应急管理工作规范化、法治化。

    二、执法检查重点内容

    对生产经营单位（场所）检查以书面检查为主，检查内容包括：
　　1、组织体系。建立应急管理工作制度、责任体系情况。

2、应急救援队伍。建立专（兼）职应急救援队伍情况；与临近救援队伍签订救援协议情况。

3、应急物资装备。建立应急器材台账、配备应急救援物资情况；应急救援器材定期检测和维护保养情况；应急救援设备运转情况；重点岗位工作人员使用应急救援器材情况。

4、应急预案。主要负责人组织编制和实施应急预案情况；重点岗位应急处置卡编制情况；预案编制前开展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情况；预案发布前组织专家论证或评审情况；预案及时修订、评估、备案、发布情况。

5、应急演练。按要求编制演练计划，开展综合预案、专项预案、现场处置方案演练情况；演练结束后书面评估总结情况。

6、教育培训。主要负责人、应急管理人员培训考核情况；对从业人员开展应急预案培训情况；从业人员掌握应急知识与技能情况。

7、应急处置。在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情况；高风险区域应急逃生通道畅通情况；事故风险、防范措施告知周边的其他单位和人员情况。

三、 执法人员数量和执法工作日的确定
按照统一安排，市经济开发区、安徽（淮北）新型煤化工合成材料基地的安全监管工作由市局授权管理，其执法人员数量及执法工作日的确定由各分局结合实际单独制定。
2018年从事应急管理执法检查的工作人员有4人。

    （一）总法定工作日（1000个工作日）

总法定工作日=国家法定工作日×监管员数量=250×4=1000个工作日。
　　 其中：国家法定工作日=全年总天数-双休日-法定节假日=　　 365-104-11=250日。
（二）监督检查工作日（416个工作日）

1.重点检查工作日（320个工作日）

（1）计划对18家煤矿企业执法检查、督查，累计36次，每次4人，共4×36=144个工作日。
（2）计划对7家非煤矿山企业执法检查、督查，累计14次，每次4人，共4×14=56个工作日。

（3）计划对重点危化品企业执法检查、督查，累计12次，每次安排4人，计划安排4×12＝48个工作日。

（4）计划对全市中石化、中石油、中海油公司及部分加油站，全年累计8次，每次安排4人，计划安排4×8＝32个工作日。
（5）计划对2家烟花爆竹公司专项检查、督查，全年累计4次，每次安排4人，计划安排4×4＝16个工作日。
（6）计划对3家民爆物品企业专项检查，全年累计6次，每次安排4人，计划安排4×6＝24个工作日。
2.一般检查工作日（96个工作日）

对非重点企业、场所开展执法检查。每月安排4次，每次4人，全年计划安排2×12×4＝192个工作日。
（三）其他执法工作日（363个工作日）

1.参与联合执法检查和事故调查工作。计划参与联合执法检查、事故调查20次，每次2人，共2×20=40个工作日。

2.机动监管工作日。因工作的不确定性，全年机动监管工作日计划为323个工作日。

（四）非执法工作日的确定（221个工作日）

1.值班。按照2013至2017应急值班及节假日值班平均情况统计，每人每月值班1个工作日，共需12×4=48个工作日。

2.学习、宣传、培训及参加省市有关会议。学习、宣传、培训、参加省市有关会议每人每年按25天计算，合计：4×25=100个工作日。

3.病事假。每人每年按7天计算，合计：4×7=28个工作日。
4.法定年休假。2×15+1×10+1×5＝45个工作日。

执法检查计划表

	日期
	检查对象
	检查次数
	工作日
	备注

	一月
	任楼煤矿
	1
	4
	因配合上级相关部门检查、完成局交办的其他任务，计划可能做适当调整

	
	袁店一矿
	1
	4
	

	
	卧龙湖煤矿
	1
	4
	

	
	相山水泥
	1
	4
	

	
	南方气体
	1
	4
	

	
	随机抽查2家非重点企业
	2
	8
	

	二月
	刘东煤矿
	1
	4
	

	
	朔里煤矿
	1
	4
	

	
	朱庄煤矿
	1
	4
	

	
	永峰矿业
	1
	4
	

	
	恒发气体
	1
	4
	

	
	雷鸣民爆公司
	1
	4
	

	
	随机抽查2家非重点企业
	2
	8
	

	三月
	界沟煤矿
	1
	4
	

	
	杨庄煤矿
	1
	4
	

	
	童亭煤矿
	1
	4
	

	
	富昌矿业
	1
	4
	

	
	鸿源煤焦化
	1
	4
	

	
	中石化百善油库
	1
	4
	

	
	雷鸣科化、
	1
	4
	

	
	随机抽查2家非重点企业
	2
	8
	

	四月
	青东煤矿
	1
	4
	

	
	孙疃煤矿
	1
	4
	

	
	杨柳煤矿
	1
	4
	

	
	玉鑫矿业
	1
	4
	

	
	巨成化工
	1
	4
	

	
	加油站
	1
	4
	

	
	雷鸣爆破公司
	1
	4
	

	
	随机抽查2家非重点企业
	2
	8
	

	五月
	石台煤矿
	1
	4
	

	
	临涣煤矿
	1
	4
	

	
	邹庄煤矿
	1
	4
	

	
	东鑫矿业
	1
	4
	

	
	徐楼矿业
	1
	4
	

	
	华清化工
	1
	4
	

	
	加油站
	1
	4
	

	
	随机抽查2家非重点企业
	2
	8
	

	六月
	双龙煤矿
	1
	4
	

	
	五沟煤矿
	1
	4
	

	
	刘桥二矿
	1
	4
	

	
	太平矿业
	1
	4
	

	
	相恒气体
	1
	4
	

	
	瑞祥烟花爆竹
	1
	4
	

	
	瑞虹烟花爆竹
	1
	4
	

	
	随机抽查2家非重点企业
	2
	8
	

	七月
	任楼煤矿
	1
	4
	

	
	袁店一矿
	1
	4
	

	
	卧龙湖煤矿
	1
	4
	

	
	相山水泥
	1
	4
	

	
	南方气体
	1
	4
	

	
	加油站
	1
	4
	

	
	雷鸣民爆公司
	1
	4
	

	
	随机抽查2家非重点企业
	2
	8
	

	八月
	刘东煤矿
	1
	4
	

	
	朔里煤矿
	1
	4
	

	
	朱庄煤矿
	1
	4
	

	
	永峰矿业
	1
	4
	

	
	恒发气体
	1
	4
	

	
	加油站
	1
	4
	

	
	雷鸣科化
	1
	4
	

	
	随机抽查2家非重点企业
	2
	8
	

	九月
	界沟煤矿
	1
	4
	

	
	杨庄煤矿
	1
	4
	

	
	童亭煤矿
	1
	4
	

	
	富昌矿业
	1
	4
	

	
	鸿源煤焦化
	1
	4
	

	
	加油站
	1
	4
	

	
	随机抽查2家非重点企业
	2
	8
	

	十月
	青东煤矿
	1
	4
	

	
	孙疃煤矿
	1
	4
	

	
	杨柳煤矿
	1
	4
	

	
	玉鑫矿业
	1
	4
	

	
	巨成化工
	1
	4
	

	
	加油站
	1
	4
	

	
	雷鸣爆破公司
	1
	4
	

	
	随机抽查2家非重点企业
	2
	8
	

	十一月
	石台煤矿
	1
	4
	

	
	临涣煤矿
	1
	4
	

	
	邹庄煤矿
	1
	4
	

	
	东鑫矿业
	1
	4
	

	
	徐楼矿业
	1
	4
	

	
	华清化工
	1
	4
	

	
	加油站
	1
	4
	

	
	随机抽查2家非重点企业
	2
	8
	

	十二月
	双龙煤矿
	1
	4
	

	
	五沟煤矿
	1
	4
	

	
	刘桥二矿
	1
	4
	

	
	太平矿业
	1
	4
	

	
	相恒气体
	1
	4
	

	
	瑞祥烟花爆竹
	1
	4
	

	
	瑞虹烟花爆竹
	1
	4
	

	
	随机抽查2家非重点企业
	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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